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36號

原      告  仟富食品行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宜煇  

訴訟代理人  張馨月律師

被      告  國立清華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為元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律師

複代理人    陳亞暄律師

被      告  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維翰  

訴訟代理人  劉明祥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契約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獨資商號與其負責人為同一權利主體。又獨資經營之商號

　　，並無當事人能力，其以商號名稱為當事人，並列自己名義

　　為法定代理人而為訴訟行為者，因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

　　，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藉資糾正(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仟富食品行登

記資料記載組織型態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林宜煇，有卷附

商工登記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249至251頁）可稽，原告起

訴時原以仟富食品行為原告，並列林宜煇為其法定代理人，

嗣於民國(下同)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原告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仟富食品行即林宜煇明(見本院卷第169頁)，自屬合法，合

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

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先例參照）。

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美楠景

公司)均參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14年7月間之

「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之招租案投標，因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所為投標應屬廢標，系爭決標即

屬無效，被告清大應將系爭標租案決標予原告，故確認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

效；原告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原租賃契約有效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上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得以本確認判決

除去，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被

告清大所有之百齡堂餐廳(下稱系爭餐廳)簽訂「國立清華大

學百齡堂餐廳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

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共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

廳，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4條規定每月給付租金，被告清大

則對於原告之經營管理進行評鑑，另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

定，原告之營業項目及營業時間等須經被告清大同意後施

行，且原告須將僱用之工作人員造冊送被告清大備查。嗣被

告清大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7日31日間就系爭餐廳辦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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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下稱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

告(下稱系爭公告)，依系爭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

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

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

標廠商辨理。因系爭標租案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等二

家廠商投標，是被告清大即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選會議，

就投標之二家廠商進行評選。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通知

兩家廠商前開評選結果，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

商。

(二)惟查系爭標租案評選會議中有關評選之過程、評選標準及計

分方式等均有違法之情事，茲就評選過程違法情事說明如

下：

１、按，為利管理機關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28條但

書規定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下簡稱不動產)活化收益，訂定

本原則。又國公用不動產出租方式：(一)逕予出租：管理機

關得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含管理機關)業務、公共工程或公用

事業需要，將不動產租與特定對象。(二)公開標租：以公開

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得照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規定，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第1、4條分別明文規定。又機關採最有利標決

標者，除法令另規定者外，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

一、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二、評選

項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三、評定最有利

標之方式。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

為協商及評選之對象。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

改之項目。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

七、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其情

形。八、其他必要事項，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明文規

定。又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

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前項廠

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為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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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20。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

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應不納入評選。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

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規定。查

依查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

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

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有關前開評選程序係參照政府

採購法規定有關最有利標之招標方式，此由前開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第4條規定自明，且依被告清大回覆原告就系

爭標租案評選不公之陳情函中，亦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

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系爭標租案相關程序、事

宜。

２、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

(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

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則被告清大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4條之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

最有利標之方式，然參諸系爭公告對於評選之方式、項目及

計分等事項均付之闕如，僅於前開招租公告第10條後段規

定：「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辦理」，顯有違公

開公正評選之虞。又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於評選會議召開前，

雖曾以LINE傳送系爭標租案之「評選行前通知」予原告，然

前開行前通知僅列出評選之議程，卻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

項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清大承辦

人員詢問，然均未獲明確回覆，故原告實無從得知評選方

式、標準及計分方式，是被告清大就系爭標租案辦理招標程

序顯非適法，顯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

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

３、次查，依系爭招租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係由招標

機關另行通知廠商，是原告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曾以LINE傳

送訊息詢問承辦人員有關評選程序及相關事項，然其僅以訊

息回覆：「…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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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

分。」、「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

點(按2餐點係指2套餐)放同一個餐盒內。」、「(原告問：

我們餐點是要2個品項(按2個品項即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

盒子內這樣對嗎?)對」，是經原告再三向承辦人員確認有關

試菜之餐食擺放規格，其明確告知評選方式就是必需以外帶

之餐盒(含飲料)為之，且須將2個品項(即2套餐)裝在同一個

外帶餐盒中，原告即依照被告清大前開之指示及規定，將2

個品項盡力擺放於一個外帶餐盒中，避免兩品項之菜色味道

相混而損及食物之美味。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竟無視上

開評選規則，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以避

免食品味道相混及破壞美觀，則其每一個餐盒均未達前開之

評選規定，該餐點試吃項目應不予評分，蓋依被告清大承辦

人員之指示，餐點試吃必須一個餐盒內要有兩個套餐。然被

告清大竟容許其恣意為之，甚且評選委員仍可自行選擇任一

品項進行評選，此由承辦人員之LINE訊息：「(原告問：對

方(按指多美楠景公司)餐可以嗎？)看起來是很多餐盒，但

是把一個餐(按指一個品項即套餐)分開裝避免串味」可證，

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實已違反被告清大之評選規則，其試

菜項目應不予計分，然承辦人員卻告知：「(原告問：這樣

應該不符合您們的規定)我們就是評主要那個餐盒」，被告

清大及評選委員不僅無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

仍進行試菜及評分，顯有違公平合理原則，對被告多美楠景

公司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有違誠信原則。

４、復查，於評選會議召開前，原告曾以LINE詢問承辦人員能否

由廚師於評選會議中，當場將餐點擺盤及準備飲料，因為當

場處理餐點除保持菜色美味及美觀外，亦可讓委員了解原告

之廚師精湛廚藝及優點所在，惟承辦人員明確告知如此係違

反評選規則，拒絕原告前開要求，甚且明確表示評選規定，

係要將2份套餐完全放在一個外帶之餐盒內，包含飲料亦需

為外帶之餐盒，並表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前亦曾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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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清大要求現場處理餐點亦被拒絕。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

卻無視前開評選之規定，將餐點分別裝數餐盒參與評選，而

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均未制止，尤有甚者，其於評選現場準

備有玻璃杯、氣泡水等飲品材料，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

現場製做氣泡飲料，被告清大於其違反評選規則至為灼然，

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對此未即時排除或糾正，反納入評分，

足見評選程序涉差別待遇，況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之

規定，廠商得於評選中輔以簡報及現場詢答，以利委員深入

了解，但仍不得隨意變更相關呈現菜色之方式。是綜上所

述，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

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

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足見其決標程序並

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

為最優勝廠商應為無效。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

則，就2項餐點擺放多個餐盒，並於評選委員面前調製氣泡

飲料，以此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並進而

得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簽訂租賃契約，被告多美楠景公司

係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其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

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

屬廢標，然被告清大卻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

商，前開評選顯為無效。

５、又依被告清大提出本件評選之評分表所示，有關餐點試吃項

目之配分係3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部分因違反評選

規定，評審委員應就該項目評定為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縱就其他項目均評定滿分，每位委員評分之總分應僅70

分，復觀諸被告清大於另案提出之本件評審會議彙整總表所

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得分若均為70分，則原告所得分數

顯高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是本件應係原告為最優勝廠商。

　　再者，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原告有關參試菜部分均不得現

場處理餐點，是飲料亦須事先裝於外帶杯中，不得於評選現

場才分裝，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將玻璃杯帶進評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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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當場分裝飲料於外帶杯此部分亦屬違反規定，被告清大卻

未當場制止，並不予評分，卻逕由評審委員試菜，顯有差別

待遇及違法之情事，足見系爭標租案之決標程序並不適法，

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

廠商顯有違法之情事。

６、從而，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

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

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

用方法，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

廠商之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

就，應屬廢標，前開評選顯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

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仟富食品

行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清大固辯稱因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餐飲衛生檢

查9次不合格作為評審項目「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

之評分依據，認為此係原告於該項評分低分之原因云云。惟

依招租公告第9條第2項之規定，參與招標廠商應提出營運計

畫書，並須就其設施規劃、安全管理機制等為簡介及說明，

復觀諸被告提出之評分表所示，除第五點之餐點試吃外，其

餘項目之評分應係以前開營運計畫書做為評審項目評分之依

據，然被告清大卻以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

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項目之評分依

據，足見被告清大於評選過程就評審之依據顯有失衡。況，

原告承租6年期間僅有九次餐飲衛生檢查結果須改善，且其

中有三次係因工作人員未體檢或參與衛生講習，與餐飲衛生

並未有關聯，原告於每次檢查改善通知後均於限期內改善完

成，亦非如被告清大所稱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　

２、原告於系爭評選所準備之試吃餐盒品項有二：椒麻雞套餐及

鮭魚海鮮排餐，參諸證7九宮格餐盒所示，餐盒由上而下之

最末排三格即屬椒麻雞套餐，另第一、二排均屬鮭魚海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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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茲因鮭魚海鮮排餐之價格係新臺幣(下同)760元，相較

於椒麻雞套餐價格係300元，屬高單價之排餐，故該海鮮排

餐之主菜除有鮭魚外，尚有中卷或鮮蝦，此觀諸原告於114

年8月13日以LINE所傳之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中亦有鮭魚

及鮮蝦可證。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傳鮭魚海鮮排餐餐

盒照片給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是被告清大自始即知悉原告提

出之參選試菜餐盒並未有違反其評選規定，現今卻主張原告

準備之餐盒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有

違反試吃規則情事云云，顯有故意誤導事實，實不足採。

３、被告清大自承其就本件試吃之評選規則係：「需準備兩種品

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

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

亦不計分」是有關系爭評選試吃之飲品僅限於一種。惟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之飲品中不僅有兩種，還違反評選

規則於現場製作，此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5年2月10日言

詞辯論期日自承：「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

在紙杯裡面。我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

飲。」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而被告清大不僅

未予制止，亦未將其違反規則事由列入評分判斷，足見被告

清大顯係有圖利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業已違反公平公正原

則。

４、查，被告清大對原告嚴格執行「一個餐盒」之限制，卻對被

告多美楠景公司將兩套餐點分裝於數個餐盒，甚至現場製作

分裝飲料，及準備兩種飲品等明顯違規之行為，以「未訂定

細部規則」或「未深究」等語帶過，而未嚴格執行前開所規

定之評選規則：「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

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

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此種差別待

遇，顯係對特定廠商提供不當之便利，破壞評選程序之公平

競爭環境。又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程序違規攜帶材

料進行「現場製作」，違反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之「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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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事先準備、不得現場製作」之原則(參證9)，企圖以此

不正競爭手段獲取高分，是若被告清大依法對其違規項目不

予計分，原告之總評分勢必為最優勝廠商。準此，被告清大

對評選規則之解釋任意變更，針對不同廠商採取寬嚴不一之

雙重標準，主觀上顯有偏袒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意圖，客觀

上已達權利濫用之程度，並嚴重損及原告之權益，是就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之試菜評選認定應屬違反規則，該項目之評分

應為0分。

(四)為此聲明：

１、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

賃契約無效。

２、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

二、被告國立清華大學則以：

(一)緣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內之建物「百齡堂」(下

稱百齡堂)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被告清大為百齡堂之管理

機關。原告仟富食品行之負責人林宜煇與被告清大前於108

年7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百齡堂，於百齡

堂經營餐廳，租期自108年10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系

爭契約並未定有續約、期滿展延約定。而被告清大因系爭契

約將屆期、為重新招租百齡堂之承租廠商，於114年7月對外

公開招租，並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意承租，被告清

大乃依本案招租公告第10點，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審會

議。

(二)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包含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公平、

公正，絕無偏頗、有失公允情事。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委

員組成，各自審酌評分，並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

分、獲選本案招租之最優勝廠商：

１、被告清大經營管理組(下稱經管組，即百齡堂管理單位)承辦

人於系爭評審會議前，多次耐心向原告負責人林宜煇說明試

吃餐點分裝方式，對於林宜煇所詢事項，均盡心回覆，甚至

林宜煇於系爭評審會議當日早上9時38分有變更簡報內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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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承辦人仍盡力配合更換，有經管組承辦人與林宜煇間

LINE對話紀錄可稽。被告清大籌辦系爭評審會議時，為兼顧

學生、消費者及管理層面，共邀集8位委員，包含總務長、

經管組組員及學生代表，並由8位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

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

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

吃」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系爭評審會

議係透過公正、客觀之委員進行評分，並非被告清大及其單

位人員單方面自行決定。

２、原告雖於本案中有爭執餐點試吃環節有不公情事，惟系爭評

審會議除餐點試吃外，尚有其他項目，並非僅憑試吃作成評

選結果。又原告於履行系爭契約期間，時有環境不佳、凌亂

及食安疑慮，清華大學曾多次接獲師生反映，此情可能為委

員給予原告「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較低分原因。再

者，系爭評審會議之「餐點試吃」環節，絕無原告指摘之不

公允情事，原告主張實屬誇大不實：

　⑴餐點分裝部分：

　　經管組承辦人於114年8月5日以LINE告知原告：「另外要準

備10人份的餐點，內附至少兩個品項食物以及一杯飲料(要

販售的唷)」、「某口味便當你可以做兩個半份」、「比方

說A套餐半份x10人份、B套餐半份x10人份」、「不是唷 你

可以做小小份的套餐，要兩份。總共8位評委2位工作人員。

所以是A套餐10份、B套餐10份」，並於114年8月13日再告

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

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

分」。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係

準備10份餐盒，分別有豬肉套餐、魚套餐，由委員擇一品

嘗，且委員僅品嘗一種口味，並無同時品嘗兩種口味、食用

兩個以上餐盒，故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之餐盒及委員評審

方式，均與被告清大所定規則相符，並無違規。況且，原告

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係以9宮格方式分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餐點，並以不同容器分裝、放置於餐盒內，與其指摘多美楠

景公司分裝情事似有相同情節。且委員於評選過程，並無因

餐點分裝方式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委員均是以食物本身口味

進行評價。

　⑵現場處理餐點部分：

　　原告曾向經管組承辦人要求，欲於評選會議時，進行現場烹

煮、表演上菜秀，惟因評選會議舉辦於清華大學校區內小會

議室，清華大學基於校內規定、安全考量，已同時拒絕原告

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進行任何現場烹煮行為。查，被告多美

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並無任何現場烹煮行

為，伊僅有將氣泡水倒入玻璃杯後分裝於紙杯，實難謂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有何違反規則情形。

　⑶綜上，經管組承辦人對於林宜煇所詢問題均詳盡回覆，且委

員均係以公平、公正方式，各自依評分表進行評分，並有7

位委員認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較優、為第一順位廠商，有評

審會議彙整總表可證，是系爭評審會議絕無不公允、違法情

事。嗣因本案招租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原告依系爭契

約須於租約屆滿日前(即114年9月30日)遷離，然被告清大考

量原告搬遷需作業時間，乃出於善意將搬遷期限延至114年1

0月14日，並自114年9月9日起多次通知原告。詎原告竟因不

滿本案招租結果，陸續以遲繳租金、稅金、水電及瓦斯費等

方式，惡意欠款，甚至於114年10月15日進行點還時，悍然

拒絕將百齡堂及其鑰匙返還清華大學，致百齡堂現由原告惡

意占有中，嚴重損害清華大學及全校師生權益，清華大學已

依法對原告提起另案訴訟。

(三)又按，按「出租方式：（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

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序得參照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定有明文。國有公用不動產採公開標

租時，係得參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並非強制適用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應屬明灼。查百齡堂為國有公用不動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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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清大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進行公開招

租，並非依政府採購法，原告主張被告清大違反政府採購法

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云云，法規適用上顯有違誤。至

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於評審會議前，對於原告及被告多美

楠景公司所詢事項，均耐心說明、詳為回覆；評選會議時，

係由8位委員各自就「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

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

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進行評分，並由多美楠景公

司獲得最高分、為本案招租最優勝廠商。被告清大辦理本案

招租及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客觀、公正，絕無差別待遇。

　　據此，本案招租並無政府採購法適用，原告依政府採購法主

張權利，實屬無據。

(四)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所指「租賃契約」究為系爭契約，又或

被告清大需另與原告訂立新租賃契約，原告聲明並不明確，

先予敘明。又系爭契約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

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

清大之租賃關係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又本案招租並無適

用政府採購法，已如前述，且本案招租公告第12點已申明：

「本校保留最終決標與否之權利」，被告清大對於最高分廠

商仍保有最終決定權，任一家廠商於本案招租均無權請求清

華大學與其訂約，是原告無權請求被告清大與其另訂新租賃

契約。又縱依原告主張本案招租有應廢標、系爭評選會議無

效情事(假設語氣，被告清大嚴正否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

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

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

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

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本案招租仍須透過

重行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重新評選，並非必然由原告

得標、承租。是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並無續約、展延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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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爭契約既已屆期，原告本無權主張系爭契約仍存續；

而本案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亦無違反公平及

公正情事，且被告清大保有選擇廠商之權利，被告清大並無

義務與原告另定新租賃契約，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五)被告清大經管組就本案招租之試吃部分並未有細部規則之訂

定，僅要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

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

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１、查經管組承辦人楊小姐已於114年8月6日正式將本案招租之

評選時間、地點、簡報、試吃規則告知原告，訊息中已載

明：「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

料10份」。另為避免餐盒數量繁多使試吃流程複雜，承辦人

楊小姐於114年8月13日再次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

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

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換言之，被告清大僅要

求投標者「需準備兩種品項(即主餐)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

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

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至於投標者

若並未將兩種品項裝於同一盒內使所有委員都有機會試吃全

部品項(即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兩種品項、各五盒、共十

份餐盒)，或為準備三種品項於一餐盒(即原告違規於同一餐

盒內準備包含鮭魚、雞肉、蝦等三品項，詳下述)，其瑕疵

及不利益是由出租方即被告清大之委員有評量判斷餘地，原

告以此主張本案租約無效云云，實屬無據。

２、尤其，觀諸原告於系爭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可見原告準備

之每份餐盒內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

已超過本案試吃規則為兩種品項之規定，亦有違反試吃規則

情事。然清華大學考量本案為場地招租，並非廚藝競賽，為

避免對廠商過於嚴苛，未深究餐盒內主餐數量，而將相關評

判委諸於各評選委員就單一餐盒之獨立判斷。又原告違反試

吃規則已如前述，倘依原告主張，廠商違反試吃規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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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五、餐點試吃」應以0分計算，則原告就「五、餐點

試吃」分數亦為0分，本案招租仍係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

選。

３、再者，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選

委員，原告稱評選委員以9次不合格作為評分依據，容有誤

會。查經管組於原告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承租百齡

堂期間，時常接獲師生、職員反應原告經營之餐廳環境不

佳、有食安疑慮，甚至網路上亦流傳原告經營之水漾餐廳服

務甚差，師生、職員對於水漾餐廳本有不滿聲浪。另依新北

市政府食材登錄平台，原告似乎於新北市有經營鴻屋咖哩。

據新聞媒體報導，鴻屋咖哩於113年6月間曾發生食物中毒事

件，有新聞媒體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開說明可茲參照。被

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審委員，原

告稱評審委員以原告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

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評分依據，應有誤會。

然現今新聞及社群媒體資訊傳播迅速，人人都可使用網路為

資訊之獲得或進一步之蒐找，此非被告清大可掌控，被告清

大之答辯僅在說明，原告於本案招租前為水漾餐廳之經營

者，而原告對於餐廳之經營於師生、職員、乃至社群媒體本

有負面評價，縱令委員評分時將相關情事納入綜合考量，亦

屬人之常情，並無違法違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辯以：伊是第一次參加招標案，所有過程

均依照清大所定規則將料理做好後呈給評審，用盒餐的方式

呈現。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

氣泡飲沒有調其他果汁，就是一般餐廳常用的氣泡飲。清大

並未嚴格規定需要幾種品項飲料，只要把飲料裝在10個免洗

杯即可。伊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

評審委員一人選喝一杯；另主餐準備十個餐盒，五個清蒸盧

魚餐盒，配菜是豆子、胡蘿蔔、小黃瓜、蕃薯等五種。其餘

五個是松阪豬肉，配菜一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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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駁回。

四、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系爭餐廳簽訂系爭

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計6年，由

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嗣因系爭契約即將屆滿，被告清大

乃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月31日以系爭公告辦理系爭標租

案，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被告清

大乃於同年8月20日辦理評選，同日並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為最優勝廠商，並與之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

契約等情，有系爭契約書、招租公告、清大百齡堂餐廳招租

評選行前通知、評選結果通知單、清大114年度百齡堂餐廳

租賃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35頁、第141至155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五、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違反評選規定，逕將兩個

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現場製作氣

泡飲料，被告清大對此違規行為未認定為廢標，容任其參與

評選，且認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

誠實及信用原則，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

選最優勝廠商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

不成就而屬廢標，前開評選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

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就系爭標

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

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執論述如下：

(一)按系爭標租案性質為被告清大將公有不動產出租，屬收入性

　　招標。此觀諸原告與被告清大間系爭前契約第4條第2項約

定：「乙方(即原告)除須每月繳交租金外，並負擔水、電、

瓦斯、房屋稅、地價稅及因甲方(即被告清大)出租場地之營

業稅等稅賦，上述費用依甲方及稅務機關規定計收。」；第

5條第2項、第3項約定：「乙方(按即原告)對設備及場地有

維護保養之責任，在使用期間如遇損壞，概由乙方負責修

復，如乙方拖延修復，甲方得招商修理，修理費用由乙方負

責，乙方不得異議；乙方如需修改或增加設備，須事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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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告說明，經甲方(即被告清大)同意後始得辦理，違反

規定時除負責復原外，並視同違約。」、「乙方依前項所增

購之設備，於本契約期滿或因故解除或終止後七日內，應自

行無條件拆離，不得要求甲方收購，逾期留置者，甲方得逕

行處理，費用由履約保證金項下扣除，乙方不得異議。」；

第9條第3項約定「乙方使用本校場地作營業用，因而衍生之

相關稅賦，如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等，概由乙方負

責。」，有系爭契約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4至31頁）。

可知被告除提供校園內系爭餐廳之房地外，校園餐廳經營所

需之其他費用，諸如場地之裝修、水電保險等相關費用均由

得標廠商自負盈虧，得標廠商每月尚需向被告清大繳納使用

房地之租金及相關費用。益證被告清大此類招標案係為供應

校園內師生膳食服務之目的，提供校園餐廳場地，以收取租

金方式供廠商進駐經營，為代表國庫出租公有財產，而基於

準私人地位所為之國庫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故系爭標租

案及被告清大與招租對象間經營契約均非政府採購法規範之

採購行為，系爭標租案是否合法，應依民法規定判斷。至原

告雖以被告清大於回覆其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陳情函中，

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

云云。惟此至多僅得認為被告清大係參考「國有公用不動產

收益原則」規定及最有利標之精神辦理招標及決標程序。被

告清大訂定系爭公告，原告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依此投標之

行為，性質上屬民事要約引誘及要約行為，得標之廠商仍應

與被告清大訂約，且雙方之權利義務應悉依契約之約定。是

原告主張被告清大於系爭公告對於評選方式、項目及計分等

事項付之闕如，評選行前通知亦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

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招標程序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云云，尚非可

採。

(二)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將兩個品項之

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且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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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泡飲料，違反評選規則，惟被告清大未撤銷其投標資格，

而認定其為最有利標之廠商，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

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條件不成就，被告清大評選被告多美楠

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屬無效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經

查：

１、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間就系爭餐廳辦理系爭標租案之公告，

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乃由被告清

大於114年8月20日就投標之二家廠商辦理評選會議，業如前

述。依系爭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由招標機關通知

投標廠商。嗣被告清大對投標機關發送評選會議行前通知

(見本院卷第33頁)，並就評選會議當日(114年8月20日)試菜

部分，由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員於114年8月6日以LINE與

原告聯絡，告知「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

種品項的飲料10份」；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

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

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

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放同一個盒內」等

情，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至98頁)，本於

同一事理，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亦應受同一內容之通知。

　　是認參與評選人試菜應準備之餐食，應將2個套餐裝在同一

個外帶餐盒各10份及備一種品項之飲料10杯。惟被告多美楠

景公司並未依此為之，而係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

分別裝於不同餐盒、各準備5份，並另備5杯黑咖啡及5杯柳

澄氣泡飲料，業據其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則

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之失，應堪認

定。

２、惟查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評選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

力及過去經營績效(配分20)」、「營業項目及價位(配分2

0)」、「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配分15)」、「飲食、環境衛

生及設備管理(配分15)」、「餐點試吃(配分30)」各自評

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評選結果僅1位委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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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評分超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其餘委員均評定被告多美

楠景公司為第1序位，且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平均總評分為86.

4，原告平均總評分為78.9等情，有系爭招租案評選評審小

組評分表、評審會議彙整總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10

5頁)。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而將

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並準備2種

品項之飲料，惟每位委員亦僅得選擇1餐盒試吃，此與原告

將2套餐放同一個盒內相較，雖能避免食物味道相混及較美

觀，然原告提供之餐盒亦有試吃主餐多樣化之優勢，另每位

委員亦僅得喝1杯飲料，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

提供試吃餐點行為，惟評審委員對此非無評量判斷之餘地，

且餐點試吃亦僅占總分百分之30，是評審委員依上開評分標

準所評定之最終結果，是否會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上開未依

規定行為而受影嚮，實屬未知。而被告清大依上開評選結論

形成機關意思，作成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之決

定，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誠信

原則情事。

３、次按附條件之法律行為，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

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因條

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

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民法第101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清

大係就系爭餐廳出租事宜辦理系爭標租案。則系爭公告應屬

要約之引誘，僅為契約之準備行為，其性質為意思通知。而

廠商參與評選會議性質上係屬投標，經被告清大舉辦之評選

會議選出最高分之最優勝廠商後，被告清大始再與最優勝廠

商訂約，此參被告清大分別與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訂

契約可得而知(見本院卷第23至32頁、第141至155頁)。是原

告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評選競標僅是契約成立之過程，

並非條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最優勝廠商雖生得標之效

力，然其意思表示應僅屬對被告清大招標公告為要約，契約

是否成立仍應經被告清大之承諾，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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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會議之當日試菜行為，既非在一個已經成立之契約上附加

不確定之條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條第2項條件不成就之餘

地。再者，被告清大係依系爭評審會議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為最優勝廠商，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間就系

爭餐廳亦已訂立合法有效之租賃契約，有租賃契約書附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

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顯非有理，

不能准許。

(三)又系爭契約書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

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

賃關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且縱依原告主張系爭標租案有

應廢標等情事，參諸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

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

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

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

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

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

辦理評選。」等情，則爭標租案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

理評選方式進行，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原告捨此略而不

論，逕主張確認其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已成立有效之租賃

契約，尚乏所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清大辦理系爭標租案，將系爭餐廳之經營決

標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誠

信原則情事。原告與被告清大就系爭租約亦無續約之約定，

系爭租約已因期限屆滿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

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及確認被

告清大與原告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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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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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36號
原      告  仟富食品行


法定代理人  林宜煇  
訴訟代理人  張馨月律師
被      告  國立清華大學


法定代理人  高為元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律師
複代理人    陳亞暄律師
被      告  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維翰  
訴訟代理人  劉明祥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契約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獨資商號與其負責人為同一權利主體。又獨資經營之商號
　　，並無當事人能力，其以商號名稱為當事人，並列自己名義
　　為法定代理人而為訴訟行為者，因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
　　，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藉資糾正(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仟富食品行登記資料記載組織型態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林宜煇，有卷附商工登記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249至251頁）可稽，原告起訴時原以仟富食品行為原告，並列林宜煇為其法定代理人，嗣於民國(下同)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原告為仟富食品行即林宜煇明(見本院卷第169頁)，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先例參照）。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美楠景公司)均參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14年7月間之「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之招租案投標，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所為投標應屬廢標，系爭決標即屬無效，被告清大應將系爭標租案決標予原告，故確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原告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原租賃契約有效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上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得以本確認判決除去，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被告清大所有之百齡堂餐廳(下稱系爭餐廳)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共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4條規定每月給付租金，被告清大則對於原告之經營管理進行評鑑，另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原告之營業項目及營業時間等須經被告清大同意後施行，且原告須將僱用之工作人員造冊送被告清大備查。嗣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7日31日間就系爭餐廳辦理「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下稱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依系爭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辨理。因系爭標租案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等二家廠商投標，是被告清大即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選會議，就投標之二家廠商進行評選。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通知兩家廠商前開評選結果，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
(二)惟查系爭標租案評選會議中有關評選之過程、評選標準及計分方式等均有違法之情事，茲就評選過程違法情事說明如下：
１、按，為利管理機關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28條但書規定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下簡稱不動產)活化收益，訂定本原則。又國公用不動產出租方式：(一)逕予出租：管理機關得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含管理機關)業務、公共工程或公用事業需要，將不動產租與特定對象。(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得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1、4條分別明文規定。又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除法令另規定者外，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一、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二、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三、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選之對象。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改之項目。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七、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其情形。八、其他必要事項，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明文規定。又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為評選項目者，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20。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應不納入評選。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規定。查依查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有關前開評選程序係參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有關最有利標之招標方式，此由前開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條規定自明，且依被告清大回覆原告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之陳情函中，亦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系爭標租案相關程序、事宜。
２、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則被告清大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然參諸系爭公告對於評選之方式、項目及計分等事項均付之闕如，僅於前開招租公告第10條後段規定：「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辦理」，顯有違公開公正評選之虞。又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於評選會議召開前，雖曾以LINE傳送系爭標租案之「評選行前通知」予原告，然前開行前通知僅列出評選之議程，卻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清大承辦人員詢問，然均未獲明確回覆，故原告實無從得知評選方式、標準及計分方式，是被告清大就系爭標租案辦理招標程序顯非適法，顯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
３、次查，依系爭招租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係由招標機關另行通知廠商，是原告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曾以LINE傳送訊息詢問承辦人員有關評選程序及相關事項，然其僅以訊息回覆：「…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按2餐點係指2套餐)放同一個餐盒內。」、「(原告問：我們餐點是要2個品項(按2個品項即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盒子內這樣對嗎?)對」，是經原告再三向承辦人員確認有關試菜之餐食擺放規格，其明確告知評選方式就是必需以外帶之餐盒(含飲料)為之，且須將2個品項(即2套餐)裝在同一個外帶餐盒中，原告即依照被告清大前開之指示及規定，將2個品項盡力擺放於一個外帶餐盒中，避免兩品項之菜色味道相混而損及食物之美味。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竟無視上開評選規則，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以避免食品味道相混及破壞美觀，則其每一個餐盒均未達前開之評選規定，該餐點試吃項目應不予評分，蓋依被告清大承辦人員之指示，餐點試吃必須一個餐盒內要有兩個套餐。然被告清大竟容許其恣意為之，甚且評選委員仍可自行選擇任一品項進行評選，此由承辦人員之LINE訊息：「(原告問：對方(按指多美楠景公司)餐可以嗎？)看起來是很多餐盒，但是把一個餐(按指一個品項即套餐)分開裝避免串味」可證，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實已違反被告清大之評選規則，其試菜項目應不予計分，然承辦人員卻告知：「(原告問：這樣應該不符合您們的規定)我們就是評主要那個餐盒」，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不僅無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仍進行試菜及評分，顯有違公平合理原則，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有違誠信原則。
４、復查，於評選會議召開前，原告曾以LINE詢問承辦人員能否由廚師於評選會議中，當場將餐點擺盤及準備飲料，因為當場處理餐點除保持菜色美味及美觀外，亦可讓委員了解原告之廚師精湛廚藝及優點所在，惟承辦人員明確告知如此係違反評選規則，拒絕原告前開要求，甚且明確表示評選規定，係要將2份套餐完全放在一個外帶之餐盒內，包含飲料亦需為外帶之餐盒，並表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前亦曾向被告清大要求現場處理餐點亦被拒絕。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卻無視前開評選之規定，將餐點分別裝數餐盒參與評選，而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均未制止，尤有甚者，其於評選現場準備有玻璃杯、氣泡水等飲品材料，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做氣泡飲料，被告清大於其違反評選規則至為灼然，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對此未即時排除或糾正，反納入評分，足見評選程序涉差別待遇，況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之規定，廠商得於評選中輔以簡報及現場詢答，以利委員深入了解，但仍不得隨意變更相關呈現菜色之方式。是綜上所述，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足見其決標程序並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為無效。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就2項餐點擺放多個餐盒，並於評選委員面前調製氣泡飲料，以此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並進而得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簽訂租賃契約，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其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屬廢標，然被告清大卻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前開評選顯為無效。
５、又依被告清大提出本件評選之評分表所示，有關餐點試吃項目之配分係3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部分因違反評選規定，評審委員應就該項目評定為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縱就其他項目均評定滿分，每位委員評分之總分應僅70分，復觀諸被告清大於另案提出之本件評審會議彙整總表所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得分若均為70分，則原告所得分數顯高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是本件應係原告為最優勝廠商。
　　再者，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原告有關參試菜部分均不得現場處理餐點，是飲料亦須事先裝於外帶杯中，不得於評選現場才分裝，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將玻璃杯帶進評選現場，並當場分裝飲料於外帶杯此部分亦屬違反規定，被告清大卻未當場制止，並不予評分，卻逕由評審委員試菜，顯有差別待遇及違法之情事，足見系爭標租案之決標程序並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顯有違法之情事。
６、從而，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屬廢標，前開評選顯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仟富食品行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清大固辯稱因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餐飲衛生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評審項目「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之評分依據，認為此係原告於該項評分低分之原因云云。惟依招租公告第9條第2項之規定，參與招標廠商應提出營運計畫書，並須就其設施規劃、安全管理機制等為簡介及說明，復觀諸被告提出之評分表所示，除第五點之餐點試吃外，其餘項目之評分應係以前開營運計畫書做為評審項目評分之依據，然被告清大卻以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項目之評分依據，足見被告清大於評選過程就評審之依據顯有失衡。況，原告承租6年期間僅有九次餐飲衛生檢查結果須改善，且其中有三次係因工作人員未體檢或參與衛生講習，與餐飲衛生並未有關聯，原告於每次檢查改善通知後均於限期內改善完成，亦非如被告清大所稱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　
２、原告於系爭評選所準備之試吃餐盒品項有二：椒麻雞套餐及鮭魚海鮮排餐，參諸證7九宮格餐盒所示，餐盒由上而下之最末排三格即屬椒麻雞套餐，另第一、二排均屬鮭魚海鮮排餐，茲因鮭魚海鮮排餐之價格係新臺幣(下同)760元，相較於椒麻雞套餐價格係300元，屬高單價之排餐，故該海鮮排餐之主菜除有鮭魚外，尚有中卷或鮮蝦，此觀諸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所傳之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中亦有鮭魚及鮮蝦可證。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傳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給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是被告清大自始即知悉原告提出之參選試菜餐盒並未有違反其評選規定，現今卻主張原告準備之餐盒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有違反試吃規則情事云云，顯有故意誤導事實，實不足採。
３、被告清大自承其就本件試吃之評選規則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是有關系爭評選試吃之飲品僅限於一種。惟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之飲品中不僅有兩種，還違反評選規則於現場製作，此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自承：「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我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而被告清大不僅未予制止，亦未將其違反規則事由列入評分判斷，足見被告清大顯係有圖利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業已違反公平公正原則。
４、查，被告清大對原告嚴格執行「一個餐盒」之限制，卻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將兩套餐點分裝於數個餐盒，甚至現場製作分裝飲料，及準備兩種飲品等明顯違規之行為，以「未訂定細部規則」或「未深究」等語帶過，而未嚴格執行前開所規定之評選規則：「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此種差別待遇，顯係對特定廠商提供不當之便利，破壞評選程序之公平競爭環境。又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程序違規攜帶材料進行「現場製作」，違反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之「食材均須事先準備、不得現場製作」之原則(參證9)，企圖以此不正競爭手段獲取高分，是若被告清大依法對其違規項目不予計分，原告之總評分勢必為最優勝廠商。準此，被告清大對評選規則之解釋任意變更，針對不同廠商採取寬嚴不一之雙重標準，主觀上顯有偏袒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意圖，客觀上已達權利濫用之程度，並嚴重損及原告之權益，是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試菜評選認定應屬違反規則，該項目之評分應為0分。
(四)為此聲明：
１、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
２、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
二、被告國立清華大學則以：
(一)緣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內之建物「百齡堂」(下稱百齡堂)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被告清大為百齡堂之管理機關。原告仟富食品行之負責人林宜煇與被告清大前於108年7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百齡堂，於百齡堂經營餐廳，租期自108年10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系爭契約並未定有續約、期滿展延約定。而被告清大因系爭契約將屆期、為重新招租百齡堂之承租廠商，於114年7月對外公開招租，並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意承租，被告清大乃依本案招租公告第10點，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審會議。
(二)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包含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公平、公正，絕無偏頗、有失公允情事。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委員組成，各自審酌評分，並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分、獲選本案招租之最優勝廠商：
１、被告清大經營管理組(下稱經管組，即百齡堂管理單位)承辦人於系爭評審會議前，多次耐心向原告負責人林宜煇說明試吃餐點分裝方式，對於林宜煇所詢事項，均盡心回覆，甚至林宜煇於系爭評審會議當日早上9時38分有變更簡報內容之需求，承辦人仍盡力配合更換，有經管組承辦人與林宜煇間LINE對話紀錄可稽。被告清大籌辦系爭評審會議時，為兼顧學生、消費者及管理層面，共邀集8位委員，包含總務長、經管組組員及學生代表，並由8位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系爭評審會議係透過公正、客觀之委員進行評分，並非被告清大及其單位人員單方面自行決定。
２、原告雖於本案中有爭執餐點試吃環節有不公情事，惟系爭評審會議除餐點試吃外，尚有其他項目，並非僅憑試吃作成評選結果。又原告於履行系爭契約期間，時有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清華大學曾多次接獲師生反映，此情可能為委員給予原告「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較低分原因。再者，系爭評審會議之「餐點試吃」環節，絕無原告指摘之不公允情事，原告主張實屬誇大不實：
　⑴餐點分裝部分：
　　經管組承辦人於114年8月5日以LINE告知原告：「另外要準備10人份的餐點，內附至少兩個品項食物以及一杯飲料(要販售的唷)」、「某口味便當你可以做兩個半份」、「比方說A套餐半份x10人份、B套餐半份x10人份」、「不是唷 你可以做小小份的套餐，要兩份。總共8位評委2位工作人員。所以是A套餐10份、B套餐10份」，並於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係準備10份餐盒，分別有豬肉套餐、魚套餐，由委員擇一品嘗，且委員僅品嘗一種口味，並無同時品嘗兩種口味、食用兩個以上餐盒，故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之餐盒及委員評審方式，均與被告清大所定規則相符，並無違規。況且，原告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係以9宮格方式分裝餐點，並以不同容器分裝、放置於餐盒內，與其指摘多美楠景公司分裝情事似有相同情節。且委員於評選過程，並無因餐點分裝方式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委員均是以食物本身口味進行評價。
　⑵現場處理餐點部分：
　　原告曾向經管組承辦人要求，欲於評選會議時，進行現場烹煮、表演上菜秀，惟因評選會議舉辦於清華大學校區內小會議室，清華大學基於校內規定、安全考量，已同時拒絕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進行任何現場烹煮行為。查，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並無任何現場烹煮行為，伊僅有將氣泡水倒入玻璃杯後分裝於紙杯，實難謂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何違反規則情形。
　⑶綜上，經管組承辦人對於林宜煇所詢問題均詳盡回覆，且委員均係以公平、公正方式，各自依評分表進行評分，並有7位委員認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較優、為第一順位廠商，有評審會議彙整總表可證，是系爭評審會議絕無不公允、違法情事。嗣因本案招租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原告依系爭契約須於租約屆滿日前(即114年9月30日)遷離，然被告清大考量原告搬遷需作業時間，乃出於善意將搬遷期限延至114年10月14日，並自114年9月9日起多次通知原告。詎原告竟因不滿本案招租結果，陸續以遲繳租金、稅金、水電及瓦斯費等方式，惡意欠款，甚至於114年10月15日進行點還時，悍然拒絕將百齡堂及其鑰匙返還清華大學，致百齡堂現由原告惡意占有中，嚴重損害清華大學及全校師生權益，清華大學已依法對原告提起另案訴訟。
(三)又按，按「出租方式：（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序得參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定有明文。國有公用不動產採公開標租時，係得參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並非強制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應屬明灼。查百齡堂為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告清大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進行公開招租，並非依政府採購法，原告主張被告清大違反政府採購法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云云，法規適用上顯有違誤。至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於評審會議前，對於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詢事項，均耐心說明、詳為回覆；評選會議時，係由8位委員各自就「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進行評分，並由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分、為本案招租最優勝廠商。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及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客觀、公正，絕無差別待遇。
　　據此，本案招租並無政府採購法適用，原告依政府採購法主張權利，實屬無據。
(四)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所指「租賃契約」究為系爭契約，又或被告清大需另與原告訂立新租賃契約，原告聲明並不明確，先予敘明。又系爭契約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賃關係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又本案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已如前述，且本案招租公告第12點已申明：「本校保留最終決標與否之權利」，被告清大對於最高分廠商仍保有最終決定權，任一家廠商於本案招租均無權請求清華大學與其訂約，是原告無權請求被告清大與其另訂新租賃契約。又縱依原告主張本案招租有應廢標、系爭評選會議無效情事(假設語氣，被告清大嚴正否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本案招租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重新評選，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承租。是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並無續約、展延之約定，系爭契約既已屆期，原告本無權主張系爭契約仍存續；而本案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亦無違反公平及公正情事，且被告清大保有選擇廠商之權利，被告清大並無義務與原告另定新租賃契約，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五)被告清大經管組就本案招租之試吃部分並未有細部規則之訂定，僅要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１、查經管組承辦人楊小姐已於114年8月6日正式將本案招租之評選時間、地點、簡報、試吃規則告知原告，訊息中已載明：「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10份」。另為避免餐盒數量繁多使試吃流程複雜，承辦人楊小姐於114年8月13日再次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換言之，被告清大僅要求投標者「需準備兩種品項(即主餐)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至於投標者若並未將兩種品項裝於同一盒內使所有委員都有機會試吃全部品項(即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兩種品項、各五盒、共十份餐盒)，或為準備三種品項於一餐盒(即原告違規於同一餐盒內準備包含鮭魚、雞肉、蝦等三品項，詳下述)，其瑕疵及不利益是由出租方即被告清大之委員有評量判斷餘地，原告以此主張本案租約無效云云，實屬無據。
２、尤其，觀諸原告於系爭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可見原告準備之每份餐盒內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已超過本案試吃規則為兩種品項之規定，亦有違反試吃規則情事。然清華大學考量本案為場地招租，並非廚藝競賽，為避免對廠商過於嚴苛，未深究餐盒內主餐數量，而將相關評判委諸於各評選委員就單一餐盒之獨立判斷。又原告違反試吃規則已如前述，倘依原告主張，廠商違反試吃規則，評分表之「五、餐點試吃」應以0分計算，則原告就「五、餐點試吃」分數亦為0分，本案招租仍係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
３、再者，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選委員，原告稱評選委員以9次不合格作為評分依據，容有誤會。查經管組於原告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承租百齡堂期間，時常接獲師生、職員反應原告經營之餐廳環境不佳、有食安疑慮，甚至網路上亦流傳原告經營之水漾餐廳服務甚差，師生、職員對於水漾餐廳本有不滿聲浪。另依新北市政府食材登錄平台，原告似乎於新北市有經營鴻屋咖哩。據新聞媒體報導，鴻屋咖哩於113年6月間曾發生食物中毒事件，有新聞媒體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開說明可茲參照。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審委員，原告稱評審委員以原告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評分依據，應有誤會。然現今新聞及社群媒體資訊傳播迅速，人人都可使用網路為資訊之獲得或進一步之蒐找，此非被告清大可掌控，被告清大之答辯僅在說明，原告於本案招租前為水漾餐廳之經營者，而原告對於餐廳之經營於師生、職員、乃至社群媒體本有負面評價，縱令委員評分時將相關情事納入綜合考量，亦屬人之常情，並無違法違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辯以：伊是第一次參加招標案，所有過程均依照清大所定規則將料理做好後呈給評審，用盒餐的方式呈現。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氣泡飲沒有調其他果汁，就是一般餐廳常用的氣泡飲。清大並未嚴格規定需要幾種品項飲料，只要把飲料裝在10個免洗杯即可。伊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評審委員一人選喝一杯；另主餐準備十個餐盒，五個清蒸盧魚餐盒，配菜是豆子、胡蘿蔔、小黃瓜、蕃薯等五種。其餘五個是松阪豬肉，配菜一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系爭餐廳簽訂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嗣因系爭契約即將屆滿，被告清大乃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月31日以系爭公告辦理系爭標租案，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被告清大乃於同年8月20日辦理評選，同日並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並與之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契約等情，有系爭契約書、招租公告、清大百齡堂餐廳招租評選行前通知、評選結果通知單、清大114年度百齡堂餐廳租賃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35頁、第141至15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五、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違反評選規定，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現場製作氣泡飲料，被告清大對此違規行為未認定為廢標，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用原則，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而屬廢標，前開評選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執論述如下：
(一)按系爭標租案性質為被告清大將公有不動產出租，屬收入性
　　招標。此觀諸原告與被告清大間系爭前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除須每月繳交租金外，並負擔水、電、瓦斯、房屋稅、地價稅及因甲方(即被告清大)出租場地之營業稅等稅賦，上述費用依甲方及稅務機關規定計收。」；第5條第2項、第3項約定：「乙方(按即原告)對設備及場地有維護保養之責任，在使用期間如遇損壞，概由乙方負責修復，如乙方拖延修復，甲方得招商修理，修理費用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異議；乙方如需修改或增加設備，須事先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經甲方(即被告清大)同意後始得辦理，違反規定時除負責復原外，並視同違約。」、「乙方依前項所增購之設備，於本契約期滿或因故解除或終止後七日內，應自行無條件拆離，不得要求甲方收購，逾期留置者，甲方得逕行處理，費用由履約保證金項下扣除，乙方不得異議。」；第9條第3項約定「乙方使用本校場地作營業用，因而衍生之相關稅賦，如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等，概由乙方負責。」，有系爭契約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4至31頁）。可知被告除提供校園內系爭餐廳之房地外，校園餐廳經營所需之其他費用，諸如場地之裝修、水電保險等相關費用均由得標廠商自負盈虧，得標廠商每月尚需向被告清大繳納使用房地之租金及相關費用。益證被告清大此類招標案係為供應校園內師生膳食服務之目的，提供校園餐廳場地，以收取租金方式供廠商進駐經營，為代表國庫出租公有財產，而基於準私人地位所為之國庫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故系爭標租案及被告清大與招租對象間經營契約均非政府採購法規範之採購行為，系爭標租案是否合法，應依民法規定判斷。至原告雖以被告清大於回覆其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陳情函中，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云云。惟此至多僅得認為被告清大係參考「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及最有利標之精神辦理招標及決標程序。被告清大訂定系爭公告，原告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依此投標之行為，性質上屬民事要約引誘及要約行為，得標之廠商仍應與被告清大訂約，且雙方之權利義務應悉依契約之約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清大於系爭公告對於評選方式、項目及計分等事項付之闕如，評選行前通知亦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招標程序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云云，尚非可採。
(二)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且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作氣泡飲料，違反評選規則，惟被告清大未撤銷其投標資格，而認定其為最有利標之廠商，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條件不成就，被告清大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屬無效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１、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間就系爭餐廳辦理系爭標租案之公告，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乃由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就投標之二家廠商辦理評選會議，業如前述。依系爭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由招標機關通知投標廠商。嗣被告清大對投標機關發送評選會議行前通知(見本院卷第33頁)，並就評選會議當日(114年8月20日)試菜部分，由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員於114年8月6日以LINE與原告聯絡，告知「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10份」；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放同一個盒內」等情，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至98頁)，本於同一事理，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亦應受同一內容之通知。
　　是認參與評選人試菜應準備之餐食，應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外帶餐盒各10份及備一種品項之飲料10杯。惟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並未依此為之，而係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各準備5份，並另備5杯黑咖啡及5杯柳澄氣泡飲料，業據其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之失，應堪認定。
２、惟查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評選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配分20)」、「營業項目及價位(配分20)」、「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配分15)」、「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配分15)」、「餐點試吃(配分30)」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評選結果僅1位委員對原告評分超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其餘委員均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第1序位，且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平均總評分為86.4，原告平均總評分為78.9等情，有系爭招租案評選評審小組評分表、評審會議彙整總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105頁)。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而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並準備2種品項之飲料，惟每位委員亦僅得選擇1餐盒試吃，此與原告將2套餐放同一個盒內相較，雖能避免食物味道相混及較美觀，然原告提供之餐盒亦有試吃主餐多樣化之優勢，另每位委員亦僅得喝1杯飲料，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行為，惟評審委員對此非無評量判斷之餘地，且餐點試吃亦僅占總分百分之30，是評審委員依上開評分標準所評定之最終結果，是否會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上開未依規定行為而受影嚮，實屬未知。而被告清大依上開評選結論形成機關意思，作成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之決定，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誠信原則情事。
３、次按附條件之法律行為，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民法第101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清大係就系爭餐廳出租事宜辦理系爭標租案。則系爭公告應屬要約之引誘，僅為契約之準備行為，其性質為意思通知。而廠商參與評選會議性質上係屬投標，經被告清大舉辦之評選會議選出最高分之最優勝廠商後，被告清大始再與最優勝廠商訂約，此參被告清大分別與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訂契約可得而知(見本院卷第23至32頁、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評選競標僅是契約成立之過程，並非條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最優勝廠商雖生得標之效力，然其意思表示應僅屬對被告清大招標公告為要約，契約是否成立仍應經被告清大之承諾，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會議之當日試菜行為，既非在一個已經成立之契約上附加不確定之條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條第2項條件不成就之餘地。再者，被告清大係依系爭評審會議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間就系爭餐廳亦已訂立合法有效之租賃契約，有租賃契約書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顯非有理，不能准許。
(三)又系爭契約書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賃關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且縱依原告主張系爭標租案有應廢標等情事，參諸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等情，則爭標租案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進行，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原告捨此略而不論，逕主張確認其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已成立有效之租賃契約，尚乏所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清大辦理系爭標租案，將系爭餐廳之經營決標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誠信原則情事。原告與被告清大就系爭租約亦無續約之約定，系爭租約已因期限屆滿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及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36號

原      告  仟富食品行



法定代理人  林宜煇  

訴訟代理人  張馨月律師

被      告  國立清華大學



法定代理人  高為元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律師

複代理人    陳亞暄律師

被      告  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維翰  

訴訟代理人  劉明祥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契約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獨資商號與其負責人為同一權利主體。又獨資經營之商號

　　，並無當事人能力，其以商號名稱為當事人，並列自己名義

　　為法定代理人而為訴訟行為者，因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

　　，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藉資糾正(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仟富食品行登

    記資料記載組織型態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林宜煇，有卷附

    商工登記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249至251頁）可稽，原告起

    訴時原以仟富食品行為原告，並列林宜煇為其法定代理人，

    嗣於民國(下同)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原告為

    仟富食品行即林宜煇明(見本院卷第169頁)，自屬合法，合

    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

    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

    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先例參照）。

    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美楠景

    公司)均參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14年7月間之

    「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之招租案投標，因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所為投標應屬廢標，系爭決標即

    屬無效，被告清大應將系爭標租案決標予原告，故確認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

    效；原告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原租賃契約有效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上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得以本確認判決

    除去，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被

    告清大所有之百齡堂餐廳(下稱系爭餐廳)簽訂「國立清華大

    學百齡堂餐廳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

    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共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

    ，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4條規定每月給付租金，被告清大則

    對於原告之經營管理進行評鑑，另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

    原告之營業項目及營業時間等須經被告清大同意後施行，且

    原告須將僱用之工作人員造冊送被告清大備查。嗣被告清大

    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7日31日間就系爭餐廳辦理「國立清華

    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下稱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下

    稱系爭公告)，依系爭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

    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

    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

    商辨理。因系爭標租案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等二家廠

    商投標，是被告清大即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選會議，就投

    標之二家廠商進行評選。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通知兩家

    廠商前開評選結果，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

(二)惟查系爭標租案評選會議中有關評選之過程、評選標準及計

    分方式等均有違法之情事，茲就評選過程違法情事說明如下

    ：

１、按，為利管理機關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28條但

    書規定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下簡稱不動產)活化收益，訂定

    本原則。又國公用不動產出租方式：(一)逕予出租：管理機

    關得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含管理機關)業務、公共工程或公用

    事業需要，將不動產租與特定對象。(二)公開標租：以公開

    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得照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規定，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第1、4條分別明文規定。又機關採最有利標決

    標者，除法令另規定者外，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一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二、評選項

    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三、評定最有利標

    之方式。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

    協商及評選之對象。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改

    之項目。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七

    、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其情形

    。八、其他必要事項，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明文規定。

    又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

    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前項廠商簡

    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為評選項目者，所

    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20。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

    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應

    不納入評選。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

    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規定。查依查

    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

    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

    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有關前開評選程序係參照政府採

    購法規定有關最有利標之招標方式，此由前開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第4條規定自明，且依被告清大回覆原告就系爭

    標租案評選不公之陳情函中，亦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

    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系爭標租案相關程序、事宜

    。

２、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

    )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

    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則被告清大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第4條之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最

    有利標之方式，然參諸系爭公告對於評選之方式、項目及計

    分等事項均付之闕如，僅於前開招租公告第10條後段規定：

    「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辦理」，顯有違公開公

    正評選之虞。又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於評選會議召開前，雖曾

    以LINE傳送系爭標租案之「評選行前通知」予原告，然前開

    行前通知僅列出評選之議程，卻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

    、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清大承辦人員

    詢問，然均未獲明確回覆，故原告實無從得知評選方式、標

    準及計分方式，是被告清大就系爭標租案辦理招標程序顯非

    適法，顯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

    公開公平原則。

３、次查，依系爭招租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係由招標

    機關另行通知廠商，是原告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曾以LINE傳

    送訊息詢問承辦人員有關評選程序及相關事項，然其僅以訊

    息回覆：「…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

    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按

    2餐點係指2套餐)放同一個餐盒內。」、「(原告問：我們餐

    點是要2個品項(按2個品項即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盒子內

    這樣對嗎?)對」，是經原告再三向承辦人員確認有關試菜之

    餐食擺放規格，其明確告知評選方式就是必需以外帶之餐盒

    (含飲料)為之，且須將2個品項(即2套餐)裝在同一個外帶餐

    盒中，原告即依照被告清大前開之指示及規定，將2個品項

    盡力擺放於一個外帶餐盒中，避免兩品項之菜色味道相混而

    損及食物之美味。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竟無視上開評選

    規則，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以避免食品

    味道相混及破壞美觀，則其每一個餐盒均未達前開之評選規

    定，該餐點試吃項目應不予評分，蓋依被告清大承辦人員之

    指示，餐點試吃必須一個餐盒內要有兩個套餐。然被告清大

    竟容許其恣意為之，甚且評選委員仍可自行選擇任一品項進

    行評選，此由承辦人員之LINE訊息：「(原告問：對方(按指

    多美楠景公司)餐可以嗎？)看起來是很多餐盒，但是把一個

    餐(按指一個品項即套餐)分開裝避免串味」可證，是被告多

    美楠景公司確實已違反被告清大之評選規則，其試菜項目應

    不予計分，然承辦人員卻告知：「(原告問：這樣應該不符

    合您們的規定)我們就是評主要那個餐盒」，被告清大及評

    選委員不僅無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仍進行試

    菜及評分，顯有違公平合理原則，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無

    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有違誠信原則。

４、復查，於評選會議召開前，原告曾以LINE詢問承辦人員能否由廚師於評選會議中，當場將餐點擺盤及準備飲料，因為當場處理餐點除保持菜色美味及美觀外，亦可讓委員了解原告之廚師精湛廚藝及優點所在，惟承辦人員明確告知如此係違反評選規則，拒絕原告前開要求，甚且明確表示評選規定，係要將2份套餐完全放在一個外帶之餐盒內，包含飲料亦需為外帶之餐盒，並表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前亦曾向被告清大要求現場處理餐點亦被拒絕。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卻無視前開評選之規定，將餐點分別裝數餐盒參與評選，而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均未制止，尤有甚者，其於評選現場準備有玻璃杯、氣泡水等飲品材料，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做氣泡飲料，被告清大於其違反評選規則至為灼然，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對此未即時排除或糾正，反納入評分，足見評選程序涉差別待遇，況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之規定，廠商得於評選中輔以簡報及現場詢答，以利委員深入了解，但仍不得隨意變更相關呈現菜色之方式。是綜上所述，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足見其決標程序並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為無效。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就2項餐點擺放多個餐盒，並於評選委員面前調製氣泡飲料，以此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並進而得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簽訂租賃契約，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其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屬廢標，然被告清大卻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前開評選顯為無效。

５、又依被告清大提出本件評選之評分表所示，有關餐點試吃項

    目之配分係3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部分因違反評選

    規定，評審委員應就該項目評定為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縱就其他項目均評定滿分，每位委員評分之總分應僅70分

    ，復觀諸被告清大於另案提出之本件評審會議彙整總表所示

    ，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得分若均為70分，則原告所得分數顯

    高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是本件應係原告為最優勝廠商。

　　再者，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原告有關參試菜部分均不得現

    場處理餐點，是飲料亦須事先裝於外帶杯中，不得於評選現

    場才分裝，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將玻璃杯帶進評選現場，

    並當場分裝飲料於外帶杯此部分亦屬違反規定，被告清大卻

    未當場制止，並不予評分，卻逕由評審委員試菜，顯有差別

    待遇及違法之情事，足見系爭標租案之決標程序並不適法，

    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

    廠商顯有違法之情事。

６、從而，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

    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

    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

    用方法，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

    廠商之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

    ，應屬廢標，前開評選顯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公

    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仟富食品行

    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清大固辯稱因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餐飲衛生檢

    查9次不合格作為評審項目「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

    之評分依據，認為此係原告於該項評分低分之原因云云。惟

    依招租公告第9條第2項之規定，參與招標廠商應提出營運計

    畫書，並須就其設施規劃、安全管理機制等為簡介及說明，

    復觀諸被告提出之評分表所示，除第五點之餐點試吃外，其

    餘項目之評分應係以前開營運計畫書做為評審項目評分之依

    據，然被告清大卻以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

    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項目之評分依據

    ，足見被告清大於評選過程就評審之依據顯有失衡。況，原

    告承租6年期間僅有九次餐飲衛生檢查結果須改善，且其中

    有三次係因工作人員未體檢或參與衛生講習，與餐飲衛生並

    未有關聯，原告於每次檢查改善通知後均於限期內改善完成

    ，亦非如被告清大所稱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　

２、原告於系爭評選所準備之試吃餐盒品項有二：椒麻雞套餐及

    鮭魚海鮮排餐，參諸證7九宮格餐盒所示，餐盒由上而下之

    最末排三格即屬椒麻雞套餐，另第一、二排均屬鮭魚海鮮排

    餐，茲因鮭魚海鮮排餐之價格係新臺幣(下同)760元，相較

    於椒麻雞套餐價格係300元，屬高單價之排餐，故該海鮮排

    餐之主菜除有鮭魚外，尚有中卷或鮮蝦，此觀諸原告於114

    年8月13日以LINE所傳之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中亦有鮭魚

    及鮮蝦可證。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傳鮭魚海鮮排餐餐

    盒照片給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是被告清大自始即知悉原告提

    出之參選試菜餐盒並未有違反其評選規定，現今卻主張原告

    準備之餐盒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有

    違反試吃規則情事云云，顯有故意誤導事實，實不足採。

３、被告清大自承其就本件試吃之評選規則係：「需準備兩種品

    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

    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

    亦不計分」是有關系爭評選試吃之飲品僅限於一種。惟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之飲品中不僅有兩種，還違反評選

    規則於現場製作，此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5年2月10日言

    詞辯論期日自承：「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

    在紙杯裡面。我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

    飲。」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而被告清大不僅

    未予制止，亦未將其違反規則事由列入評分判斷，足見被告

    清大顯係有圖利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業已違反公平公正原

    則。

４、查，被告清大對原告嚴格執行「一個餐盒」之限制，卻對被

    告多美楠景公司將兩套餐點分裝於數個餐盒，甚至現場製作

    分裝飲料，及準備兩種飲品等明顯違規之行為，以「未訂定

    細部規則」或「未深究」等語帶過，而未嚴格執行前開所規

    定之評選規則：「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

    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

    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此種差別待遇

    ，顯係對特定廠商提供不當之便利，破壞評選程序之公平競

    爭環境。又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程序違規攜帶材料

    進行「現場製作」，違反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之「食材均

    須事先準備、不得現場製作」之原則(參證9)，企圖以此不

    正競爭手段獲取高分，是若被告清大依法對其違規項目不予

    計分，原告之總評分勢必為最優勝廠商。準此，被告清大對

    評選規則之解釋任意變更，針對不同廠商採取寬嚴不一之雙

    重標準，主觀上顯有偏袒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意圖，客觀上

    已達權利濫用之程度，並嚴重損及原告之權益，是就被告多

    美楠景公司之試菜評選認定應屬違反規則，該項目之評分應

    為0分。

(四)為此聲明：

１、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

    賃契約無效。

２、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

二、被告國立清華大學則以：

(一)緣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內之建物「百齡堂」(下稱

    百齡堂)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被告清大為百齡堂之管理機

    關。原告仟富食品行之負責人林宜煇與被告清大前於108年7

    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百齡堂，於百齡堂經

    營餐廳，租期自108年10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系爭契

    約並未定有續約、期滿展延約定。而被告清大因系爭契約將

    屆期、為重新招租百齡堂之承租廠商，於114年7月對外公開

    招租，並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意承租，被告清大乃

    依本案招租公告第10點，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審會議。

(二)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包含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公平、

    公正，絕無偏頗、有失公允情事。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委

    員組成，各自審酌評分，並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分

    、獲選本案招租之最優勝廠商：

１、被告清大經營管理組(下稱經管組，即百齡堂管理單位)承辦

    人於系爭評審會議前，多次耐心向原告負責人林宜煇說明試

    吃餐點分裝方式，對於林宜煇所詢事項，均盡心回覆，甚至

    林宜煇於系爭評審會議當日早上9時38分有變更簡報內容之

    需求，承辦人仍盡力配合更換，有經管組承辦人與林宜煇間

    LINE對話紀錄可稽。被告清大籌辦系爭評審會議時，為兼顧

    學生、消費者及管理層面，共邀集8位委員，包含總務長、

    經管組組員及學生代表，並由8位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

    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

    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

    吃」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系爭評審會

    議係透過公正、客觀之委員進行評分，並非被告清大及其單

    位人員單方面自行決定。

２、原告雖於本案中有爭執餐點試吃環節有不公情事，惟系爭評

    審會議除餐點試吃外，尚有其他項目，並非僅憑試吃作成評

    選結果。又原告於履行系爭契約期間，時有環境不佳、凌亂

    及食安疑慮，清華大學曾多次接獲師生反映，此情可能為委

    員給予原告「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較低分原因。再

    者，系爭評審會議之「餐點試吃」環節，絕無原告指摘之不

    公允情事，原告主張實屬誇大不實：

　⑴餐點分裝部分：

　　經管組承辦人於114年8月5日以LINE告知原告：「另外要準

    備10人份的餐點，內附至少兩個品項食物以及一杯飲料(要

    販售的唷)」、「某口味便當你可以做兩個半份」、「比方

    說A套餐半份x10人份、B套餐半份x10人份」、「不是唷 你

    可以做小小份的套餐，要兩份。總共8位評委2位工作人員。

    所以是A套餐10份、B套餐10份」，並於114年8月13日再告知

    ：「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

    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係準

    備10份餐盒，分別有豬肉套餐、魚套餐，由委員擇一品嘗，

    且委員僅品嘗一種口味，並無同時品嘗兩種口味、食用兩個

    以上餐盒，故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之餐盒及委員評審方式

    ，均與被告清大所定規則相符，並無違規。況且，原告於11

    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係以9宮格方式分裝餐點

    ，並以不同容器分裝、放置於餐盒內，與其指摘多美楠景公

    司分裝情事似有相同情節。且委員於評選過程，並無因餐點

    分裝方式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委員均是以食物本身口味進行

    評價。

　⑵現場處理餐點部分：

　　原告曾向經管組承辦人要求，欲於評選會議時，進行現場烹

    煮、表演上菜秀，惟因評選會議舉辦於清華大學校區內小會

    議室，清華大學基於校內規定、安全考量，已同時拒絕原告

    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進行任何現場烹煮行為。查，被告多美

    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並無任何現場烹煮行

    為，伊僅有將氣泡水倒入玻璃杯後分裝於紙杯，實難謂被告

    多美楠景公司有何違反規則情形。

　⑶綜上，經管組承辦人對於林宜煇所詢問題均詳盡回覆，且委

    員均係以公平、公正方式，各自依評分表進行評分，並有7

    位委員認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較優、為第一順位廠商，有評

    審會議彙整總表可證，是系爭評審會議絕無不公允、違法情

    事。嗣因本案招租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原告依系爭契

    約須於租約屆滿日前(即114年9月30日)遷離，然被告清大考

    量原告搬遷需作業時間，乃出於善意將搬遷期限延至114年1

    0月14日，並自114年9月9日起多次通知原告。詎原告竟因不

    滿本案招租結果，陸續以遲繳租金、稅金、水電及瓦斯費等

    方式，惡意欠款，甚至於114年10月15日進行點還時，悍然

    拒絕將百齡堂及其鑰匙返還清華大學，致百齡堂現由原告惡

    意占有中，嚴重損害清華大學及全校師生權益，清華大學已

    依法對原告提起另案訴訟。

(三)又按，按「出租方式：（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

    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序得參照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定有明文。國有公用不動產採公開標

    租時，係得參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並非強制適用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應屬明灼。查百齡堂為國有公用不動產，被

    告清大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進行公開招

    租，並非依政府採購法，原告主張被告清大違反政府採購法

    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云云，法規適用上顯有違誤。至

    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於評審會議前，對於原告及被告多美

    楠景公司所詢事項，均耐心說明、詳為回覆；評選會議時，

    係由8位委員各自就「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

    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

    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進行評分，並由多美楠景公

    司獲得最高分、為本案招租最優勝廠商。被告清大辦理本案

    招租及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客觀、公正，絕無差別待遇。

　　據此，本案招租並無政府採購法適用，原告依政府採購法主

    張權利，實屬無據。

(四)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所指「租賃契約」究為系爭契約，又或

    被告清大需另與原告訂立新租賃契約，原告聲明並不明確，

    先予敘明。又系爭契約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

    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

    清大之租賃關係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又本案招租並無適

    用政府採購法，已如前述，且本案招租公告第12點已申明：

    「本校保留最終決標與否之權利」，被告清大對於最高分廠

    商仍保有最終決定權，任一家廠商於本案招租均無權請求清

    華大學與其訂約，是原告無權請求被告清大與其另訂新租賃

    契約。又縱依原告主張本案招租有應廢標、系爭評選會議無

    效情事(假設語氣，被告清大嚴正否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

    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

    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

    、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

    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本案招租仍須透過重行

    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重新評選，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

    、承租。是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並無續約、展延之約定，系

    爭契約既已屆期，原告本無權主張系爭契約仍存續；而本案

    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亦無違反公平及公正情

    事，且被告清大保有選擇廠商之權利，被告清大並無義務與

    原告另定新租賃契約，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五)被告清大經管組就本案招租之試吃部分並未有細部規則之訂

    定，僅要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

    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

    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１、查經管組承辦人楊小姐已於114年8月6日正式將本案招租之評

    選時間、地點、簡報、試吃規則告知原告，訊息中已載明：

    「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10

    份」。另為避免餐盒數量繁多使試吃流程複雜，承辦人楊小

    姐於114年8月13日再次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

    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

    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換言之，被告清大僅要求投

    標者「需準備兩種品項(即主餐)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

    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

    。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至於投標者若並

    未將兩種品項裝於同一盒內使所有委員都有機會試吃全部品

    項(即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兩種品項、各五盒、共十份餐

    盒)，或為準備三種品項於一餐盒(即原告違規於同一餐盒內

    準備包含鮭魚、雞肉、蝦等三品項，詳下述)，其瑕疵及不

    利益是由出租方即被告清大之委員有評量判斷餘地，原告以

    此主張本案租約無效云云，實屬無據。

２、尤其，觀諸原告於系爭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可見原告準備

    之每份餐盒內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

    已超過本案試吃規則為兩種品項之規定，亦有違反試吃規則

    情事。然清華大學考量本案為場地招租，並非廚藝競賽，為

    避免對廠商過於嚴苛，未深究餐盒內主餐數量，而將相關評

    判委諸於各評選委員就單一餐盒之獨立判斷。又原告違反試

    吃規則已如前述，倘依原告主張，廠商違反試吃規則，評分

    表之「五、餐點試吃」應以0分計算，則原告就「五、餐點

    試吃」分數亦為0分，本案招租仍係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

    選。

３、再者，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選委

    員，原告稱評選委員以9次不合格作為評分依據，容有誤會

    。查經管組於原告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承租百齡堂

    期間，時常接獲師生、職員反應原告經營之餐廳環境不佳、

    有食安疑慮，甚至網路上亦流傳原告經營之水漾餐廳服務甚

    差，師生、職員對於水漾餐廳本有不滿聲浪。另依新北市政

    府食材登錄平台，原告似乎於新北市有經營鴻屋咖哩。據新

    聞媒體報導，鴻屋咖哩於113年6月間曾發生食物中毒事件，

    有新聞媒體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開說明可茲參照。被告清

    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審委員，原告稱

    評審委員以原告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

    「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評分依據，應有誤會。然現

    今新聞及社群媒體資訊傳播迅速，人人都可使用網路為資訊

    之獲得或進一步之蒐找，此非被告清大可掌控，被告清大之

    答辯僅在說明，原告於本案招租前為水漾餐廳之經營者，而

    原告對於餐廳之經營於師生、職員、乃至社群媒體本有負面

    評價，縱令委員評分時將相關情事納入綜合考量，亦屬人之

    常情，並無違法違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辯以：伊是第一次參加招標案，所有過程

    均依照清大所定規則將料理做好後呈給評審，用盒餐的方式

    呈現。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

    氣泡飲沒有調其他果汁，就是一般餐廳常用的氣泡飲。清大

    並未嚴格規定需要幾種品項飲料，只要把飲料裝在10個免洗

    杯即可。伊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

    評審委員一人選喝一杯；另主餐準備十個餐盒，五個清蒸盧

    魚餐盒，配菜是豆子、胡蘿蔔、小黃瓜、蕃薯等五種。其餘

    五個是松阪豬肉，配菜一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系爭餐廳簽訂系爭

    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計6年，由

    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嗣因系爭契約即將屆滿，被告清大

    乃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月31日以系爭公告辦理系爭標租案

    ，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被告清大

    乃於同年8月20日辦理評選，同日並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

    為最優勝廠商，並與之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契

    約等情，有系爭契約書、招租公告、清大百齡堂餐廳招租評

    選行前通知、評選結果通知單、清大114年度百齡堂餐廳租

    賃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35頁、第141至155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五、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違反評選規定，逕將兩個

    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現場製作氣

    泡飲料，被告清大對此違規行為未認定為廢標，容任其參與

    評選，且認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

    誠實及信用原則，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

    選最優勝廠商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

    不成就而屬廢標，前開評選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

    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就系爭標

    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

    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執論述如下：

(一)按系爭標租案性質為被告清大將公有不動產出租，屬收入性

　　招標。此觀諸原告與被告清大間系爭前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

    ：「乙方(即原告)除須每月繳交租金外，並負擔水、電、瓦

    斯、房屋稅、地價稅及因甲方(即被告清大)出租場地之營業

    稅等稅賦，上述費用依甲方及稅務機關規定計收。」；第5

    條第2項、第3項約定：「乙方(按即原告)對設備及場地有維

    護保養之責任，在使用期間如遇損壞，概由乙方負責修復，

    如乙方拖延修復，甲方得招商修理，修理費用由乙方負責，

    乙方不得異議；乙方如需修改或增加設備，須事先提出書面

    報告說明，經甲方(即被告清大)同意後始得辦理，違反規定

    時除負責復原外，並視同違約。」、「乙方依前項所增購之

    設備，於本契約期滿或因故解除或終止後七日內，應自行無

    條件拆離，不得要求甲方收購，逾期留置者，甲方得逕行處

    理，費用由履約保證金項下扣除，乙方不得異議。」；第9

    條第3項約定「乙方使用本校場地作營業用，因而衍生之相

    關稅賦，如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等，概由乙方負責。」

    ，有系爭契約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4至31頁）。可知被

    告除提供校園內系爭餐廳之房地外，校園餐廳經營所需之其

    他費用，諸如場地之裝修、水電保險等相關費用均由得標廠

    商自負盈虧，得標廠商每月尚需向被告清大繳納使用房地之

    租金及相關費用。益證被告清大此類招標案係為供應校園內

    師生膳食服務之目的，提供校園餐廳場地，以收取租金方式

    供廠商進駐經營，為代表國庫出租公有財產，而基於準私人

    地位所為之國庫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故系爭標租案及被

    告清大與招租對象間經營契約均非政府採購法規範之採購行

    為，系爭標租案是否合法，應依民法規定判斷。至原告雖以

    被告清大於回覆其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陳情函中，自承系

    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云云。

    惟此至多僅得認為被告清大係參考「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

    則」規定及最有利標之精神辦理招標及決標程序。被告清大

    訂定系爭公告，原告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依此投標之行為，

    性質上屬民事要約引誘及要約行為，得標之廠商仍應與被告

    清大訂約，且雙方之權利義務應悉依契約之約定。是原告主

    張被告清大於系爭公告對於評選方式、項目及計分等事項付

    之闕如，評選行前通知亦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評分

    標準、計分方式等，招標程序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

    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云云，尚非可採。

(二)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將兩個品項之

    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且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作

    氣泡飲料，違反評選規則，惟被告清大未撤銷其投標資格，

    而認定其為最有利標之廠商，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

    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條件不成就，被告清大評選被告多美楠

    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屬無效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

１、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間就系爭餐廳辦理系爭標租案之公告，

    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乃由被告清

    大於114年8月20日就投標之二家廠商辦理評選會議，業如前

    述。依系爭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由招標機關通知

    投標廠商。嗣被告清大對投標機關發送評選會議行前通知(

    見本院卷第33頁)，並就評選會議當日(114年8月20日)試菜

    部分，由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員於114年8月6日以LINE與

    原告聯絡，告知「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

    種品項的飲料10份」；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

    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

    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

    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放同一個盒內」等情

    ，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至98頁)，本於同

    一事理，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亦應受同一內容之通知。

　　是認參與評選人試菜應準備之餐食，應將2個套餐裝在同一

    個外帶餐盒各10份及備一種品項之飲料10杯。惟被告多美楠

    景公司並未依此為之，而係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

    分別裝於不同餐盒、各準備5份，並另備5杯黑咖啡及5杯柳

    澄氣泡飲料，業據其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則

    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之失，應堪認

    定。

２、惟查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評選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力

    及過去經營績效(配分20)」、「營業項目及價位(配分20)」

    、「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配分15)」、「飲食、環境衛生及

    設備管理(配分15)」、「餐點試吃(配分30)」各自評分，再

    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評選結果僅1位委員對原告評

    分超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其餘委員均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為第1序位，且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平均總評分為86.4，原

    告平均總評分為78.9等情，有系爭招租案評選評審小組評分

    表、評審會議彙整總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105頁)。

    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而將2種套

    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並準備2種品項

    之飲料，惟每位委員亦僅得選擇1餐盒試吃，此與原告將2套

    餐放同一個盒內相較，雖能避免食物味道相混及較美觀，然

    原告提供之餐盒亦有試吃主餐多樣化之優勢，另每位委員亦

    僅得喝1杯飲料，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

    吃餐點行為，惟評審委員對此非無評量判斷之餘地，且餐點

    試吃亦僅占總分百分之30，是評審委員依上開評分標準所評

    定之最終結果，是否會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上開未依規定行

    為而受影嚮，實屬未知。而被告清大依上開評選結論形成機

    關意思，作成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之決定，程序

    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誠信原則情事

    。

３、次按附條件之法律行為，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

    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因條

    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

    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民法第101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清

    大係就系爭餐廳出租事宜辦理系爭標租案。則系爭公告應屬

    要約之引誘，僅為契約之準備行為，其性質為意思通知。而

    廠商參與評選會議性質上係屬投標，經被告清大舉辦之評選

    會議選出最高分之最優勝廠商後，被告清大始再與最優勝廠

    商訂約，此參被告清大分別與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訂

    契約可得而知(見本院卷第23至32頁、第141至155頁)。是原

    告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評選競標僅是契約成立之過程，

    並非條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最優勝廠商雖生得標之效

    力，然其意思表示應僅屬對被告清大招標公告為要約，契約

    是否成立仍應經被告清大之承諾，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

    選會議之當日試菜行為，既非在一個已經成立之契約上附加

    不確定之條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條第2項條件不成就之餘

    地。再者，被告清大係依系爭評審會議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

    司為最優勝廠商，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間就系

    爭餐廳亦已訂立合法有效之租賃契約，有租賃契約書附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

    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顯非有理，

    不能准許。

(三)又系爭契約書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

    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

    賃關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且縱依原告主張系爭標租案有

    應廢標等情事，參諸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

    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

    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

    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

    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

    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

    辦理評選。」等情，則爭標租案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

    理評選方式進行，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原告捨此略而不論

    ，逕主張確認其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已成立有效之租賃契

    約，尚乏所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清大辦理系爭標租案，將系爭餐廳之經營決

    標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誠

    信原則情事。原告與被告清大就系爭租約亦無續約之約定，

    系爭租約已因期限屆滿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

    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及確認被

    告清大與原告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336號

原      告  仟富食品行



法定代理人  林宜煇  

訴訟代理人  張馨月律師

被      告  國立清華大學



法定代理人  高為元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律師

複代理人    陳亞暄律師

被      告  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維翰  

訴訟代理人  劉明祥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契約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獨資商號與其負責人為同一權利主體。又獨資經營之商號

　　，並無當事人能力，其以商號名稱為當事人，並列自己名義

　　為法定代理人而為訴訟行為者，因與實際上自為當事人無異

　　，法院自得逕於當事人欄內改列其名，藉資糾正(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66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仟富食品行登記資料記載組織型態為獨資商號，負責人為林宜煇，有卷附商工登記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249至251頁）可稽，原告起訴時原以仟富食品行為原告，並列林宜煇為其法定代理人，嗣於民國(下同)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原告為仟富食品行即林宜煇明(見本院卷第169頁)，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先例參照）。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多美楠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美楠景公司)均參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14年7月間之「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之招租案投標，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所為投標應屬廢標，系爭決標即屬無效，被告清大應將系爭標租案決標予原告，故確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原告與被告清大就該校百齡堂餐廳間之原租賃契約有效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就上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得以本確認判決除去，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與被告國立清華大學(下稱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被告清大所有之百齡堂餐廳(下稱系爭餐廳)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共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原告依系爭契約書第4條規定每月給付租金，被告清大則對於原告之經營管理進行評鑑，另依系爭契約第5條規定，原告之營業項目及營業時間等須經被告清大同意後施行，且原告須將僱用之工作人員造冊送被告清大備查。嗣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7日31日間就系爭餐廳辦理「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案」(下稱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依系爭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辨理。因系爭標租案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等二家廠商投標，是被告清大即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選會議，就投標之二家廠商進行評選。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通知兩家廠商前開評選結果，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

(二)惟查系爭標租案評選會議中有關評選之過程、評選標準及計分方式等均有違法之情事，茲就評選過程違法情事說明如下：

１、按，為利管理機關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28條但書規定辦理國有公用不動產(下簡稱不動產)活化收益，訂定本原則。又國公用不動產出租方式：(一)逕予出租：管理機關得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含管理機關)業務、公共工程或公用事業需要，將不動產租與特定對象。(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得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1、4條分別明文規定。又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除法令另規定者外，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一、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二、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三、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選之對象。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改之項目。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七、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其情形。八、其他必要事項，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明文規定。又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為評選項目者，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20。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應不納入評選。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規定。查依查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有關前開評選程序係參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有關最有利標之招標方式，此由前開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條規定自明，且依被告清大回覆原告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之陳情函中，亦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系爭標租案相關程序、事宜。

２、依系爭標租案之招租公告第10條規定，系爭標案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投標，被告清大應辦理評審會議，由評審委員評審選出符合學校之廠商，則被告清大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然參諸系爭公告對於評選之方式、項目及計分等事項均付之闕如，僅於前開招租公告第10條後段規定：「相關評審事宜則另行通知投標廠商辦理」，顯有違公開公正評選之虞。又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於評選會議召開前，雖曾以LINE傳送系爭標租案之「評選行前通知」予原告，然前開行前通知僅列出評選之議程，卻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清大承辦人員詢問，然均未獲明確回覆，故原告實無從得知評選方式、標準及計分方式，是被告清大就系爭標租案辦理招標程序顯非適法，顯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

３、次查，依系爭招租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係由招標機關另行通知廠商，是原告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曾以LINE傳送訊息詢問承辦人員有關評選程序及相關事項，然其僅以訊息回覆：「…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按2餐點係指2套餐)放同一個餐盒內。」、「(原告問：我們餐點是要2個品項(按2個品項即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盒子內這樣對嗎?)對」，是經原告再三向承辦人員確認有關試菜之餐食擺放規格，其明確告知評選方式就是必需以外帶之餐盒(含飲料)為之，且須將2個品項(即2套餐)裝在同一個外帶餐盒中，原告即依照被告清大前開之指示及規定，將2個品項盡力擺放於一個外帶餐盒中，避免兩品項之菜色味道相混而損及食物之美味。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竟無視上開評選規則，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以避免食品味道相混及破壞美觀，則其每一個餐盒均未達前開之評選規定，該餐點試吃項目應不予評分，蓋依被告清大承辦人員之指示，餐點試吃必須一個餐盒內要有兩個套餐。然被告清大竟容許其恣意為之，甚且評選委員仍可自行選擇任一品項進行評選，此由承辦人員之LINE訊息：「(原告問：對方(按指多美楠景公司)餐可以嗎？)看起來是很多餐盒，但是把一個餐(按指一個品項即套餐)分開裝避免串味」可證，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實已違反被告清大之評選規則，其試菜項目應不予計分，然承辦人員卻告知：「(原告問：這樣應該不符合您們的規定)我們就是評主要那個餐盒」，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不僅無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仍進行試菜及評分，顯有違公平合理原則，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有違誠信原則。

４、復查，於評選會議召開前，原告曾以LINE詢問承辦人員能否由廚師於評選會議中，當場將餐點擺盤及準備飲料，因為當場處理餐點除保持菜色美味及美觀外，亦可讓委員了解原告之廚師精湛廚藝及優點所在，惟承辦人員明確告知如此係違反評選規則，拒絕原告前開要求，甚且明確表示評選規定，係要將2份套餐完全放在一個外帶之餐盒內，包含飲料亦需為外帶之餐盒，並表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前亦曾向被告清大要求現場處理餐點亦被拒絕。然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卻無視前開評選之規定，將餐點分別裝數餐盒參與評選，而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均未制止，尤有甚者，其於評選現場準備有玻璃杯、氣泡水等飲品材料，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做氣泡飲料，被告清大於其違反評選規則至為灼然，被告清大及評選委員對此未即時排除或糾正，反納入評分，足見評選程序涉差別待遇，況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之規定，廠商得於評選中輔以簡報及現場詢答，以利委員深入了解，但仍不得隨意變更相關呈現菜色之方式。是綜上所述，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足見其決標程序並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為無效。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就2項餐點擺放多個餐盒，並於評選委員面前調製氣泡飲料，以此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並進而得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簽訂租賃契約，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其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屬廢標，然被告清大卻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前開評選顯為無效。

５、又依被告清大提出本件評選之評分表所示，有關餐點試吃項目之配分係3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部分因違反評選規定，評審委員應就該項目評定為0分，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縱就其他項目均評定滿分，每位委員評分之總分應僅70分，復觀諸被告清大於另案提出之本件評審會議彙整總表所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得分若均為70分，則原告所得分數顯高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是本件應係原告為最優勝廠商。

　　再者，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原告有關參試菜部分均不得現場處理餐點，是飲料亦須事先裝於外帶杯中，不得於評選現場才分裝，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將玻璃杯帶進評選現場，並當場分裝飲料於外帶杯此部分亦屬違反規定，被告清大卻未當場制止，並不予評分，卻逕由評審委員試菜，顯有差別待遇及違法之情事，足見系爭標租案之決標程序並不適法，並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是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顯有違法之情事。

６、從而，被告清大原應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定之行為撤銷其投標之資格，認定其為廢標，然被告清大竟仍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其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之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應屬廢標，前開評選顯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仟富食品行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１、被告清大固辯稱因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餐飲衛生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評審項目「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之評分依據，認為此係原告於該項評分低分之原因云云。惟依招租公告第9條第2項之規定，參與招標廠商應提出營運計畫書，並須就其設施規劃、安全管理機制等為簡介及說明，復觀諸被告提出之評分表所示，除第五點之餐點試吃外，其餘項目之評分應係以前開營運計畫書做為評審項目評分之依據，然被告清大卻以原告自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項目之評分依據，足見被告清大於評選過程就評審之依據顯有失衡。況，原告承租6年期間僅有九次餐飲衛生檢查結果須改善，且其中有三次係因工作人員未體檢或參與衛生講習，與餐飲衛生並未有關聯，原告於每次檢查改善通知後均於限期內改善完成，亦非如被告清大所稱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　

２、原告於系爭評選所準備之試吃餐盒品項有二：椒麻雞套餐及鮭魚海鮮排餐，參諸證7九宮格餐盒所示，餐盒由上而下之最末排三格即屬椒麻雞套餐，另第一、二排均屬鮭魚海鮮排餐，茲因鮭魚海鮮排餐之價格係新臺幣(下同)760元，相較於椒麻雞套餐價格係300元，屬高單價之排餐，故該海鮮排餐之主菜除有鮭魚外，尚有中卷或鮮蝦，此觀諸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所傳之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中亦有鮭魚及鮮蝦可證。原告於114年8月13日以LINE傳鮭魚海鮮排餐餐盒照片給被告清大承辦人員，是被告清大自始即知悉原告提出之參選試菜餐盒並未有違反其評選規定，現今卻主張原告準備之餐盒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有違反試吃規則情事云云，顯有故意誤導事實，實不足採。

３、被告清大自承其就本件試吃之評選規則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是有關系爭評選試吃之飲品僅限於一種。惟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之飲品中不僅有兩種，還違反評選規則於現場製作，此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自承：「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我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是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而被告清大不僅未予制止，亦未將其違反規則事由列入評分判斷，足見被告清大顯係有圖利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業已違反公平公正原則。

４、查，被告清大對原告嚴格執行「一個餐盒」之限制，卻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將兩套餐點分裝於數個餐盒，甚至現場製作分裝飲料，及準備兩種飲品等明顯違規之行為，以「未訂定細部規則」或「未深究」等語帶過，而未嚴格執行前開所規定之評選規則：「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此種差別待遇，顯係對特定廠商提供不當之便利，破壞評選程序之公平競爭環境。又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試吃程序違規攜帶材料進行「現場製作」，違反被告清大承辦人員告知之「食材均須事先準備、不得現場製作」之原則(參證9)，企圖以此不正競爭手段獲取高分，是若被告清大依法對其違規項目不予計分，原告之總評分勢必為最優勝廠商。準此，被告清大對評選規則之解釋任意變更，針對不同廠商採取寬嚴不一之雙重標準，主觀上顯有偏袒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意圖，客觀上已達權利濫用之程度，並嚴重損及原告之權益，是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之試菜評選認定應屬違反規則，該項目之評分應為0分。

(四)為此聲明：

１、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

２、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清大百齡堂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

二、被告國立清華大學則以：

(一)緣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內之建物「百齡堂」(下稱百齡堂)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被告清大為百齡堂之管理機關。原告仟富食品行之負責人林宜煇與被告清大前於108年7月17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百齡堂，於百齡堂經營餐廳，租期自108年10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系爭契約並未定有續約、期滿展延約定。而被告清大因系爭契約將屆期、為重新招租百齡堂之承租廠商，於114年7月對外公開招租，並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意承租，被告清大乃依本案招租公告第10點，於114年8月20日辦理評審會議。

(二)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包含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公平、公正，絕無偏頗、有失公允情事。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委員組成，各自審酌評分，並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分、獲選本案招租之最優勝廠商：

１、被告清大經營管理組(下稱經管組，即百齡堂管理單位)承辦人於系爭評審會議前，多次耐心向原告負責人林宜煇說明試吃餐點分裝方式，對於林宜煇所詢事項，均盡心回覆，甚至林宜煇於系爭評審會議當日早上9時38分有變更簡報內容之需求，承辦人仍盡力配合更換，有經管組承辦人與林宜煇間LINE對話紀錄可稽。被告清大籌辦系爭評審會議時，為兼顧學生、消費者及管理層面，共邀集8位委員，包含總務長、經管組組員及學生代表，並由8位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系爭評審會議係透過公正、客觀之委員進行評分，並非被告清大及其單位人員單方面自行決定。

２、原告雖於本案中有爭執餐點試吃環節有不公情事，惟系爭評審會議除餐點試吃外，尚有其他項目，並非僅憑試吃作成評選結果。又原告於履行系爭契約期間，時有環境不佳、凌亂及食安疑慮，清華大學曾多次接獲師生反映，此情可能為委員給予原告「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較低分原因。再者，系爭評審會議之「餐點試吃」環節，絕無原告指摘之不公允情事，原告主張實屬誇大不實：

　⑴餐點分裝部分：

　　經管組承辦人於114年8月5日以LINE告知原告：「另外要準備10人份的餐點，內附至少兩個品項食物以及一杯飲料(要販售的唷)」、「某口味便當你可以做兩個半份」、「比方說A套餐半份x10人份、B套餐半份x10人份」、「不是唷 你可以做小小份的套餐，要兩份。總共8位評委2位工作人員。所以是A套餐10份、B套餐10份」，並於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係準備10份餐盒，分別有豬肉套餐、魚套餐，由委員擇一品嘗，且委員僅品嘗一種口味，並無同時品嘗兩種口味、食用兩個以上餐盒，故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之餐盒及委員評審方式，均與被告清大所定規則相符，並無違規。況且，原告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係以9宮格方式分裝餐點，並以不同容器分裝、放置於餐盒內，與其指摘多美楠景公司分裝情事似有相同情節。且委員於評選過程，並無因餐點分裝方式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委員均是以食物本身口味進行評價。

　⑵現場處理餐點部分：

　　原告曾向經管組承辦人要求，欲於評選會議時，進行現場烹煮、表演上菜秀，惟因評選會議舉辦於清華大學校區內小會議室，清華大學基於校內規定、安全考量，已同時拒絕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進行任何現場烹煮行為。查，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114年8月20日評選會議時，並無任何現場烹煮行為，伊僅有將氣泡水倒入玻璃杯後分裝於紙杯，實難謂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有何違反規則情形。

　⑶綜上，經管組承辦人對於林宜煇所詢問題均詳盡回覆，且委員均係以公平、公正方式，各自依評分表進行評分，並有7位委員認為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較優、為第一順位廠商，有評審會議彙整總表可證，是系爭評審會議絕無不公允、違法情事。嗣因本案招租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原告依系爭契約須於租約屆滿日前(即114年9月30日)遷離，然被告清大考量原告搬遷需作業時間，乃出於善意將搬遷期限延至114年10月14日，並自114年9月9日起多次通知原告。詎原告竟因不滿本案招租結果，陸續以遲繳租金、稅金、水電及瓦斯費等方式，惡意欠款，甚至於114年10月15日進行點還時，悍然拒絕將百齡堂及其鑰匙返還清華大學，致百齡堂現由原告惡意占有中，嚴重損害清華大學及全校師生權益，清華大學已依法對原告提起另案訴訟。

(三)又按，按「出租方式：（二）公開標租：以公開招標方式將不動產租與得標人使用。其招標及決標程序得參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定有明文。國有公用不動產採公開標租時，係得參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並非強制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應屬明灼。查百齡堂為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告清大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4點第2項進行公開招租，並非依政府採購法，原告主張被告清大違反政府採購法及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云云，法規適用上顯有違誤。至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於評審會議前，對於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詢事項，均耐心說明、詳為回覆；評選會議時，係由8位委員各自就「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營業項目及價位」、「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餐點試吃」進行評分，並由多美楠景公司獲得最高分、為本案招租最優勝廠商。被告清大辦理本案招租及系爭評審會議，均秉持客觀、公正，絕無差別待遇。

　　據此，本案招租並無政府採購法適用，原告依政府採購法主張權利，實屬無據。

(四)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所指「租賃契約」究為系爭契約，又或被告清大需另與原告訂立新租賃契約，原告聲明並不明確，先予敘明。又系爭契約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賃關係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又本案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已如前述，且本案招租公告第12點已申明：「本校保留最終決標與否之權利」，被告清大對於最高分廠商仍保有最終決定權，任一家廠商於本案招租均無權請求清華大學與其訂約，是原告無權請求被告清大與其另訂新租賃契約。又縱依原告主張本案招租有應廢標、系爭評選會議無效情事(假設語氣，被告清大嚴正否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本案招租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重新評選，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承租。是綜上所述，系爭契約並無續約、展延之約定，系爭契約既已屆期，原告本無權主張系爭契約仍存續；而本案招租並無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亦無違反公平及公正情事，且被告清大保有選擇廠商之權利，被告清大並無義務與原告另定新租賃契約，原告請求並無理由。

(五)被告清大經管組就本案招租之試吃部分並未有細部規則之訂定，僅要求「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

１、查經管組承辦人楊小姐已於114年8月6日正式將本案招租之評選時間、地點、簡報、試吃規則告知原告，訊息中已載明：「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10份」。另為避免餐盒數量繁多使試吃流程複雜，承辦人楊小姐於114年8月13日再次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換言之，被告清大僅要求投標者「需準備兩種品項(即主餐)的餐點各十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十份。試吃的品項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一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至於投標者若並未將兩種品項裝於同一盒內使所有委員都有機會試吃全部品項(即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準備兩種品項、各五盒、共十份餐盒)，或為準備三種品項於一餐盒(即原告違規於同一餐盒內準備包含鮭魚、雞肉、蝦等三品項，詳下述)，其瑕疵及不利益是由出租方即被告清大之委員有評量判斷餘地，原告以此主張本案租約無效云云，實屬無據。

２、尤其，觀諸原告於系爭評選會議準備之餐盒，可見原告準備之每份餐盒內至少有三種品項主餐，包含鮭魚、雞肉、蝦，已超過本案試吃規則為兩種品項之規定，亦有違反試吃規則情事。然清華大學考量本案為場地招租，並非廚藝競賽，為避免對廠商過於嚴苛，未深究餐盒內主餐數量，而將相關評判委諸於各評選委員就單一餐盒之獨立判斷。又原告違反試吃規則已如前述，倘依原告主張，廠商違反試吃規則，評分表之「五、餐點試吃」應以0分計算，則原告就「五、餐點試吃」分數亦為0分，本案招租仍係由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

３、再者，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選委員，原告稱評選委員以9次不合格作為評分依據，容有誤會。查經管組於原告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承租百齡堂期間，時常接獲師生、職員反應原告經營之餐廳環境不佳、有食安疑慮，甚至網路上亦流傳原告經營之水漾餐廳服務甚差，師生、職員對於水漾餐廳本有不滿聲浪。另依新北市政府食材登錄平台，原告似乎於新北市有經營鴻屋咖哩。據新聞媒體報導，鴻屋咖哩於113年6月間曾發生食物中毒事件，有新聞媒體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開說明可茲參照。被告清大經管組並未將被證4之改善通知單提供評審委員，原告稱評審委員以原告108年至114年承租期間檢查9次不合格作為「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評分依據，應有誤會。然現今新聞及社群媒體資訊傳播迅速，人人都可使用網路為資訊之獲得或進一步之蒐找，此非被告清大可掌控，被告清大之答辯僅在說明，原告於本案招租前為水漾餐廳之經營者，而原告對於餐廳之經營於師生、職員、乃至社群媒體本有負面評價，縱令委員評分時將相關情事納入綜合考量，亦屬人之常情，並無違法違規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辯以：伊是第一次參加招標案，所有過程均依照清大所定規則將料理做好後呈給評審，用盒餐的方式呈現。原告所說的氣泡飲，只是打開易開罐放在紙杯裡面。氣泡飲沒有調其他果汁，就是一般餐廳常用的氣泡飲。清大並未嚴格規定需要幾種品項飲料，只要把飲料裝在10個免洗杯即可。伊準備十杯飲料，一半是黑咖啡，一半是氣泡飲，評審委員一人選喝一杯；另主餐準備十個餐盒，五個清蒸盧魚餐盒，配菜是豆子、胡蘿蔔、小黃瓜、蕃薯等五種。其餘五個是松阪豬肉，配菜一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清大於108年10月1日就系爭餐廳簽訂系爭契約書，約定自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計6年，由原告經營管理系爭餐廳。嗣因系爭契約即將屆滿，被告清大乃於114年7月7日至同年月31日以系爭公告辦理系爭標租案，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被告清大乃於同年8月20日辦理評選，同日並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並與之簽訂國立清華大學百齡堂餐廳租賃契約等情，有系爭契約書、招租公告、清大百齡堂餐廳招租評選行前通知、評選結果通知單、清大114年度百齡堂餐廳租賃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至35頁、第141至15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五、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試菜違反評選規定，逕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並於評選會議試菜現場製作氣泡飲料，被告清大對此違規行為未認定為廢標，容任其參與評選，且認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係最有利標之廠商，已違反誠實及信用原則，而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以不正方法達到其獲選最優勝廠商目的，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視為條件不成就而屬廢標，前開評選為無效，是被告清大與多美楠景公司間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為無效，應由原告就系爭標租案取得經營租賃之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執論述如下：

(一)按系爭標租案性質為被告清大將公有不動產出租，屬收入性

　　招標。此觀諸原告與被告清大間系爭前契約第4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除須每月繳交租金外，並負擔水、電、瓦斯、房屋稅、地價稅及因甲方(即被告清大)出租場地之營業稅等稅賦，上述費用依甲方及稅務機關規定計收。」；第5條第2項、第3項約定：「乙方(按即原告)對設備及場地有維護保養之責任，在使用期間如遇損壞，概由乙方負責修復，如乙方拖延修復，甲方得招商修理，修理費用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異議；乙方如需修改或增加設備，須事先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經甲方(即被告清大)同意後始得辦理，違反規定時除負責復原外，並視同違約。」、「乙方依前項所增購之設備，於本契約期滿或因故解除或終止後七日內，應自行無條件拆離，不得要求甲方收購，逾期留置者，甲方得逕行處理，費用由履約保證金項下扣除，乙方不得異議。」；第9條第3項約定「乙方使用本校場地作營業用，因而衍生之相關稅賦，如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等，概由乙方負責。」，有系爭契約書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4至31頁）。可知被告除提供校園內系爭餐廳之房地外，校園餐廳經營所需之其他費用，諸如場地之裝修、水電保險等相關費用均由得標廠商自負盈虧，得標廠商每月尚需向被告清大繳納使用房地之租金及相關費用。益證被告清大此類招標案係為供應校園內師生膳食服務之目的，提供校園餐廳場地，以收取租金方式供廠商進駐經營，為代表國庫出租公有財產，而基於準私人地位所為之國庫行為，並非行使公權力，故系爭標租案及被告清大與招租對象間經營契約均非政府採購法規範之採購行為，系爭標租案是否合法，應依民法規定判斷。至原告雖以被告清大於回覆其就系爭標租案評選不公陳情函中，自承系爭標租案係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之相規定辦理云云。惟此至多僅得認為被告清大係參考「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及最有利標之精神辦理招標及決標程序。被告清大訂定系爭公告，原告或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依此投標之行為，性質上屬民事要約引誘及要約行為，得標之廠商仍應與被告清大訂約，且雙方之權利義務應悉依契約之約定。是原告主張被告清大於系爭公告對於評選方式、項目及計分等事項付之闕如，評選行前通知亦未明確告知有關評選之項目、評分標準、計分方式等，招標程序有違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之規定及採購程序之公開公平原則云云，尚非可採。

(二)原告又主張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違反評選規則，將兩個品項之菜色分裝於數個餐盒中，且於評選會議試菜程序上現場製作氣泡飲料，違反評選規則，惟被告清大未撤銷其投標資格，而認定其為最有利標之廠商，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條件不成就，被告清大評選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應屬無效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１、被告清大於114年7月間就系爭餐廳辦理系爭標租案之公告，公告期間有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投標，乃由被告清大於114年8月20日就投標之二家廠商辦理評選會議，業如前述。依系爭公告第10點規定，相關評審事宜由招標機關通知投標廠商。嗣被告清大對投標機關發送評選會議行前通知(見本院卷第33頁)，並就評選會議當日(114年8月20日)試菜部分，由被告清大經管組承辦人員於114年8月6日以LINE與原告聯絡，告知「試吃：需準備兩種品項的餐點各10份及一種品項的飲料10份」；114年8月13日再告知：「林老闆好，今天組長指示試吃的品項請裝在一個外帶餐盒內，以及1杯飲品。超出餐盒的食物不予試吃，亦不計分」「我剛剛有詢問過去辦理過評選的同事，就是2餐點放同一個盒內」等情，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9至98頁)，本於同一事理，應認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亦應受同一內容之通知。

　　是認參與評選人試菜應準備之餐食，應將2個套餐裝在同一個外帶餐盒各10份及備一種品項之飲料10杯。惟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並未依此為之，而係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各準備5份，並另備5杯黑咖啡及5杯柳澄氣泡飲料，業據其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72、173頁)。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確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之失，應堪認定。

２、惟查系爭評審會議係由8位評選委員依評分表所列「專業能力及過去經營績效(配分20)」、「營業項目及價位(配分20)」、「營運計畫及空間規劃(配分15)」、「飲食、環境衛生及設備管理(配分15)」、「餐點試吃(配分30)」各自評分，再由最高分者獲選最優勝廠商，評選結果僅1位委員對原告評分超過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其餘委員均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第1序位，且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平均總評分為86.4，原告平均總評分為78.9等情，有系爭招租案評選評審小組評分表、評審會議彙整總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105頁)。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而將2種套餐(清蒸鱸魚、松阪豬)分別裝於不同餐盒，並準備2種品項之飲料，惟每位委員亦僅得選擇1餐盒試吃，此與原告將2套餐放同一個盒內相較，雖能避免食物味道相混及較美觀，然原告提供之餐盒亦有試吃主餐多樣化之優勢，另每位委員亦僅得喝1杯飲料，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雖有未依規定提供試吃餐點行為，惟評審委員對此非無評量判斷之餘地，且餐點試吃亦僅占總分百分之30，是評審委員依上開評分標準所評定之最終結果，是否會因被告多美楠景公司上開未依規定行為而受影嚮，實屬未知。而被告清大依上開評選結論形成機關意思，作成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之決定，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誠信原則情事。

３、次按附條件之法律行為，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民法第101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清大係就系爭餐廳出租事宜辦理系爭標租案。則系爭公告應屬要約之引誘，僅為契約之準備行為，其性質為意思通知。而廠商參與評選會議性質上係屬投標，經被告清大舉辦之評選會議選出最高分之最優勝廠商後，被告清大始再與最優勝廠商訂約，此參被告清大分別與原告及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所訂契約可得而知(見本院卷第23至32頁、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參與評選競標僅是契約成立之過程，並非條件，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獲選最優勝廠商雖生得標之效力，然其意思表示應僅屬對被告清大招標公告為要約，契約是否成立仍應經被告清大之承諾，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於評選會議之當日試菜行為，既非在一個已經成立之契約上附加不確定之條件，自無適用民法第101條第2項條件不成就之餘地。再者，被告清大係依系爭評審會議評定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為最優勝廠商，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而被告間就系爭餐廳亦已訂立合法有效之租賃契約，有租賃契約書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55頁)。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顯非有理，不能准許。

(三)又系爭契約書已明定租賃期間為108年10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且無約定續約、期滿展延約定，是原告與被告清大之租賃關於114年9月30日已消滅。且縱依原告主張系爭標租案有應廢標等情事，參諸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第58條第1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一、重行辦理招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等情，則爭標租案仍須透過重行招標或重行辦理評選方式進行，並非必然由原告得標。原告捨此略而不論，逕主張確認其與被告清大就系爭餐廳已成立有效之租賃契約，尚乏所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清大辦理系爭標租案，將系爭餐廳之經營決標於被告多美楠景公司，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反誠信原則情事。原告與被告清大就系爭租約亦無續約之約定，系爭租約已因期限屆滿而消滅。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清大與被告多美楠景公司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無效，及確認被告清大與原告就系爭餐廳間之租賃契約有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